
臺灣彰化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2年度訴字第835號

原      告  林靜慧 

訴訟代理人  盧志科律師

被      告  張水永 

            張世明 

            張蔡雲 

上一人之

訴訟代理人  張錫安 

被      告  張紹彰 

            張高明 

            張金鳳 

            張吉富 

0000000000000000

            張志明 

            張儀堂 

上一人之

訴訟代理人  曹美嬌 

被      告  張登程 

            張珉偟 

            張義勇 

            呂景華 

            曹俊堅 

0000000000000000

            張贊錫 

            張傳授 

            張林秀枝（即張建中、張米伶之繼承人）

0000000000000000

            張馨方 

            張永森 

0000000000000000

01

02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03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04

31

05

06

07

08

09

10

1



            張永昌 

            張梨（國外公示

0000000000000000

            張永桂 

            張煥裕 

            黃鴻良 

            黃素娟 

            黃若喬 

            張黃草 

            張勝義 

0000000000000000

            張勝洲 

0000000000000000

            江張黎花

            張黎菊 

            張猛   

            黃張專 

            張東壁 

            張東卿 

            張麗香 

0000000000000000

            張鴻猶 

            張仲光 

            張秩修 

            張秀瑋 

            張秩隆 

            張秩初 

0000000000000000

            張秩裕 

            張璧讌 

            張明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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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張明珠 

            張明麗 

            張秀美 

0000000000000000

            游進亨 

0000000000000000

            滬億建設有限公司

0000000000000000

法定代理人  陳銳運 

被      告  黃敬容（即黃弘性之繼承人）

0000000000000000

            黃鐛杞（即黃弘性之繼承人）

0000000000000000

            楊淑美（即黃弘性之繼承人）

0000000000000000

            張曹玉春（即張志鋒之繼承人）

0000000000000000

            張新豐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分割共有物事件，本院於民國113年6月27日言

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壹、被告張林秀枝應對於被繼承人張建中所遺坐落於彰化縣○○

市○○○段000000000地號土地之應有部分公同共有20分之1

辦理繼承登記。

貳、被告張林秀枝應對於被繼承人張米伶所遺坐落於彰化縣○○

市○○○段000000000地號土地之應有部分公同共有20分之1

辦理繼承登記。

參、被告楊淑美、黃鐛杞、黃敬容應對於被繼承人黃弘性所遺坐

落於彰化縣○○市○○○段000000000地號土地之應有部分

公同共有20分之1辦理繼承登記。

肆、兩造共有之坐落於彰化縣○○市○○○段000000000地號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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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面積：556.88平方公尺；使用分區：鄉村區；使用地類

別：乙種建築用地）予以變價分割，所得價金由兩造按附表

應有部分比例欄所示之比例分配。

伍、訴訟費用由兩造按附表訴訟費用負擔比例欄所示比例負擔。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事項：

　一、按「當事人就已起訴之事件，於訴訟繫屬中更行起訴，固

為民事訴訟法第二百五十三條規定所不許，惟該條所禁止

之重訴，自指同一事件而言。所謂同一事件，必同一當事

人，就同一法律關係，而為同一之請求，若此三者有一不

同，即不得謂為同一事件，而受重訴之禁止」；最高法院

86年度台上字第3088號民事判決要旨參照。經查，本件原

告係訴請裁判分割坐落於彰化縣○○鄉○○○段000地號

土地（下稱系爭土地）之共有物；次查本院員林簡易庭11

1年度員簡字第219號民事判決（代位分割遺產事件；下稱

另案），係將本件部分被告張東壁、張東卿、張麗香、張

鴻猶、張仲光、張秩修、張秀瑋、張秩隆、張秩初、張秩

裕、張璧讌等人對於系爭土地之應有部分公同共有20分之

1，分割為分別共有。核本件當事人與另案當事人，被告

顯然不同，復查本件原告為共有人之一，另案原告為非共

有人即凱基商業銀行公司，則原告亦不同；又本件係以系

爭土地之全部訴請分割，另案僅以系爭土地之應有部分公

同共有20分之1，分割為分別共有，二者訴訟標的自屬不

同；再者，本件原告與另案原告所為聲明，經查仍不同；

因此，依上規定及說明，本件與另案並非同一事件，不受

重訴之禁止，先予敘明。

　二、次按言詞辯論期日，當事人之一造不到場者，得依到場當

事人之聲請，由其一造辯論而為判決，民事訴訟法第385

條第1項前段定有明文。本件被告除張志明、張儀堂、張

永森、張永昌等人外，其他被告均經合法通知且無正當理

由，俱未於最後言詞辯論期日到場，經核無民事訴訟法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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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6條所列各款之情形，爰依原告之聲請，由其一造辯論

而為判決。

貳、原告起訴主張：

　一、緣坐落於彰化縣○○鄉○○○段000地號土地（下稱系爭

土地）為原告與被告所共有（原證1），並無因物之使用

目的不能分割或契約訂有不分割之期限，惟共有人間對於

分割方法不能協議決定，爰訴請裁判分割共有物。

　二、系爭土地呈不規則長方形狀，北寬南窄且無直接對外聯絡

通行之道路，而共有人人數多達56人，多數共有人應有部

分甚微，分得面積僅約2餘平方公尺至27餘平方公尺，如

以原物分割，勢必導致該共有人分得面積過於狹小造成畸

零地，無法建築使用，如再留設私設道路，共有人分得面

積將更為狹小，徒然造成土地細分及減損系爭土地之經濟

效用，是應認原物分配顯有困難，而不應採用原物分割方

法，如採用變價分割之方法，則可使需用土地者取得土地

所有權，土地產權單純，變價時有助於提高價值，故原告

主張本件應以變價分割之方法為分割。

　三、原告聲明：

　　㈠被告張林秀枝應對於被繼承人張建中所遺坐落於彰化縣○

○市○○○段000000000地號土地之應有部分公同共有20

分之1辦理繼承登記。

　　㈡被告張林秀枝應對於被繼承人張米伶所遺坐落於彰化縣○

○市○○○段000000000地號土地之應有部分公同共有20

分之1辦理繼承登記。

　　㈢被告楊淑美、黃鐛杞、黃敬容應對於被繼承人黃弘性所遺

坐落於彰化縣○○市○○○段000000000地號土地之應有

部分公同共有20分之1辦理繼承登記。

　　㈣請准將兩造共有之坐落於彰化縣○○市○○○段00000000

0地號土地（面積：556.88平方公尺；使用分區：鄉村

區；使用地類別：乙種建築用地）予以變價分割，所得價

金由兩造按附表應有部分比例欄所示之比例分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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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㈤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

參、原告對於被告答辯內容之陳述：

　　被告張仲光、張秀瑋雖抗辯鈞院111年度員簡字第219號（代

位分割遺產事件；下稱另案）已判決分割系爭土地確定等

語，惟另案與本件非同一事件，故不可採。

肆、被告答辯：

　一、被告張水永、張世明：未居於系爭土地上。

　二、被告張蔡雲、張新豐：希望保留建物。

　三、被告張志明：無意見。

　四、被告張儀堂、張永昌：

　　　希望以原物分割，而保留土地及建物。

　五、被告張煥裕：不同意分割。

　六、被告張永森：居於系爭土地上已久，不願分割後須遷移。

　七、被告張仲光、張秀瑋：

　　　被告張仲光、張秀瑋所有之彰化縣○○鄉○○○段000地

號土地（下稱系爭土地）之應有部分，業經鈞院以111年

度員簡字第219號民事判決確定（代位分割遺產事件；下

稱另案），以原物分割，並依應繼分比例分割為分別共

有，則本件與另案為同一事件，故請求鈞院駁回原告之

訴。

　八、被告張紹彰、張高明、張金鳳、張吉富、張登程、張珉

偟、張義勇、呂景華、曹俊堅、張贊錫、張傳授、張林秀

枝、張馨方、張永昌、張梨、張永桂、黃鴻良、黃素娟、

黃若喬、張黃草、張勝義、張勝洲、江張黎花、張黎菊、

張猛、黃張專、張東壁、張東卿、張麗香、張鴻猶、張秩

修、張秩隆、張秩初、張秩裕、張璧讌、張明湖、張明

珠、張明麗、張秀美、游進亨、滬億建設有限公司、黃敬

容、黃鐛杞、楊淑美、張曹玉春等人均未於言詞辯論期日

到場，亦未提出書狀作何聲明或陳述。

伍、兩造不爭執事項：

　　坐落於彰化縣○○鄉○○○段000地號土地（即系爭土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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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原告與被告所共有，並無因物之使用目的不能分割或契約

訂有不分割之期限，惟共有人間對於分割方法不能協議決

定。

陸、兩造爭執事項：

　　原告主張變價分割系爭土地，是否適當？

柒、本院之判斷：

一、按繼承人自繼承開始時，除本法另有規定外，承受被繼承人

財產上之一切權利、義務，但權利、義務專屬於被繼承人本

身者，不在此限，民法第1148條第1項定有明文。又按分割

共有物乃直接對共有物之權利有所變動，性質上屬處分行

為，故共有不動產之共有人中有已死亡者，依民法第759條

規定，其繼承人，自非先經繼承登記，不得訴請分割共有

物，而於該繼承人為被告之情形，為求訴訟之經濟，原告可

就請求繼承登記及分割共有物之訴一併提起，即以一訴請求

該死亡共有人之繼承人辦理繼承登記並請求該繼承人於辦理

繼承登記後，與原告及其餘共有人分割共有之不動產【最高

法院68年第13次民事庭會議決議㈡、70年第2次民事庭會議

決議㈡、69年台上字第1134號判例意旨參照】。經查：系爭

土地其餘共有人之繼承情形，經原告提出各共有人繼承系統

表、被繼承人除戶戶籍謄本、各繼承人之戶籍謄本等件為

憑，其中張建中之繼承人張景皓聲請拋棄繼承部分，亦有原

告所提司法院家事事件公告查詢表在卷可稽，是各共有人之

繼承人及應有部分即如附表所示。則原告起訴請求：㈠被告

張林秀枝應對於被繼承人張建中所遺坐落於彰化縣○○市○

○○段000000000地號土地之應有部分公同共有20分之1辦理

繼承登記。㈡被告張林秀枝應對於被繼承人張米伶所遺坐落

於彰化縣○○市○○○段000000000地號土地之應有部分公

同共有20分之1辦理繼承登記。㈢被告楊淑美、黃鐛杞、黃

敬容應對於被繼承人黃弘性所遺坐落於彰化縣○○市○○○

段000000000地號土地之應有部分公同共有20分之1辦理繼承

登記，為有理由，應予准許，爰判決如主文第1至3項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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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按各共有人，除法令另有規定外，得隨時請求分割共有物。

但因物之使用目的不能分割或契約訂有不分割之期限者，不

在此限；共有物之分割，依共有人協議之方法行之。分割之

方法不能協議決定，或於協議決定後因消滅時效完成經共有

人拒絕履行者，法院得因任何共有人之請求，為裁判分割，

民法第823條第1項、第824條第1、2項分別定有明文。次按

提起分割共有物之訴，參與分割之當事人，以共有人為限。

請求分割之共有物，如為不動產，共有人之應有部分各為若

干，悉以土地登記簿登記者為準（最高法院67年台上字第31

31號判例要旨參照），而法院裁判分割共有物，性質上為共

有人間應有部分之交換，自屬處分行為，以處分權之存在為

前提，而有處分權之共有人及其應有部分，即以土地及建物

登記簿上所記載者為準，是法院應依土地登記簿上記載各共

有人之應有部分裁判分割共有物。共有人或第三人縱對土地

登記簿上記載之共有人或應有部分有所爭執，而另以訴訟處

理，該訴訟之法律關係並非分割共有物訴訟所據之先決問題

（最高法院101年度台抗字第224號、103年度台抗字第96號

裁定意旨參照）。經查，兩造為系爭不動產共有人，有土地

及建物第一類登記謄本在卷可憑，是原告請求將系爭不動產

予以裁判分割，即無不合。

三、又共有物之分割，依共有人協議之方法行之。分割之方法不

能協議決定，或於協議決定後因消滅時效完成經共有人拒絕

履行者，法院得因任何共有人之請求，命為下列之分配：

一、以原物分配於各共有人。但各共有人均受原物之分配顯

有困難者，得將原物分配於部分共有人。二、原物分配顯有

困難時，得變賣共有物，以價金分配於各共有人；或以原物

之一部分分配於各共有人，他部分變賣，以價金分配於各共

有人。以原物為分配時，如共有人中有未受分配，或不能按

其應有部分受分配者，得以金錢補償之。以原物為分配時，

因共有人之利益或其他必要情形，得就共有物之一部分仍維

持共有，民法第824條第1、2、3、4項分別定有明文。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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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共有物之分割，應由法院依法為適當之分配，不受當事

人主張之拘束，法院為共有物分割時，應斟酌共有人之意

願、共有物之性質、價格、分割前之使用狀態、經濟效用、

分得部分之利用價值及全體共有人之利益等有關情狀，定一

適當公平之方法以為分割（最高法院49年台上字第2569號、

68年台上字第3247號判決要旨、96年度台上字第108號判決

意旨參照）。而分割共有物，究以原物分割或變價分配其價

金，法院固有自由裁量之權，不受共有人主張之拘束，但仍

應斟酌當事人之聲明，共有物之性質、經濟效用及全體共有

人利益等，公平裁量。必於原物分配有困難者，始予變賣，

以價金分配於各共有人。所謂原物分配有困難，係指共有物

性質上不能以原物分配或以原物分配有困難之情形，例如共

有物本身無法為原物分割，或雖非不能分割，然分割後將顯

然減損其價值或難以為通常使用是（最高法院98年度台上字

第223號判決意旨參照）。次查，本院於113年1月12日會同

兩造勘驗系爭土地，西邊為員水路一段446巷之道路，土地

上有磚造平房三幢，部分為空地，地面上僅有雜草，如附圖

即彰化縣員林地政事務所土地複丈成果圖112年9月28日員土

測字第152500號標示所示（本院卷第229頁），系爭土地呈

不規則長方形狀，北寬南窄且無直接對外聯絡通行之道路，

而共有人人數多達56人，多數共有人應有部分甚微，分得面

積僅約2餘平方公尺至27餘平方公尺，如以原物分割，勢必

導致該共有人分得面積過於狹小造成畸零地，無法建築使

用，如再留設私設道路，共有人分得面積將更為狹小，徒然

造成土地細分及減損系爭土地之經濟效用，此外，日後任一

共有人如欲出售其分得部分，亦因欠缺獨立使用性而不易完

成交易，此種分割方式不僅不符合經濟效用，是應認原物分

配顯有困難，而不應採用原物分割方法，如採用變價分割之

方法，則可使需用土地者取得土地所有權，土地產權單純，

變價時有助於提高價值，故原告主張本件應以變價分割之方

法為分割即無不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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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況變賣共有物時，除買受人為共有人外，共有人有依相同條

件優先承買之權，有2 人以上願優先承買者，以抽籤定之，

民法第824 條第7 項定有明文。揆其立法理由為：共有物變

價分割之裁判係賦予各共有人變賣共有物，分配價金之權

利，故於變價分配之執行程序，為使共有人仍能繼續其投資

規劃，維持共有物之經濟效益，並兼顧共有人對共有物之特

殊感情，爰增訂以變價分配時，共有人有依相同條件優先承

買之權。但為避免回復共有狀態，與裁判分割之本旨不符，

爰仿強制執行法第94條規定，有2 人以上願優先承買時，以

抽籤定之。準此，採變價分割時，兩造自得依其對共有物之

利用情形、對共有物在感情上或生活上是否有密不可分之依

存關係，暨評估自身之資力等各項，以決定是否參與競標或

行使優先承買之權利，以單獨或集合其他部分共有人一同取

得共有物之所有權。衡諸上開各情，並參酌系爭不動產如以

變價方式分配所得價金，經良性公平競價結果，共有人所能

分配之金額可以增加，對於共有人而言，顯較有利，故系爭

不動產採變價分配為妥當，爰判決如主文第4項所示。

五、綜上所述，原告本於共有人地位，請求就系爭不動產分割並

定分割方法，核無不合。本院審酌共有人利益、共有物之利

用及經濟效用，爰定分割方法如主文第4項所示。

六、末按共有人自共有物分割之效力發生時起，取得分得部分之

所有權；應有部分有抵押權或質權者，其權利不因共有物之

分割而受影響。但下列情形之一者，其權利移存於抵押人或

出質人所分得之部分：一、權利人同意分割。二、權利人已

參加共有物分割訴訟。三、權利人經共有人告知訴訟而未參

加；前項但書情形，於以價金分配或以金錢補償者，準用第

881條第1項、第2項或第899條第1 項規定，民法第824條之1

第1 項、第2 項、第3 項定有明文。惟關於抵押權移存於抵

押人所分得部分，祇要符合民法第824 條之1第2項但書各款

規定，應屬法律規定之法定效果，無庸當事人為任何聲明，

縱有聲明，法院亦無庸於判決主文內諭知，僅於判決理由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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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明已足（臺灣高等法院暨所屬法院98年法律座談會民事類

提案第10號意旨參照）。查兩造共有之系爭不動產，已設定

最高限額抵押權予受訴訟告知人有限責任第六信用合作社，

被告滬億建設有限公司就其應有部分設定最高限額抵押權予

受訴訟告知人有限責任第六信用合作社，有系爭土地登記謄

本在卷可稽，依前揭規定，有限責任第六信用合作社就系爭

不動產之分割自有法律上利害關係，而本院已依職權對其為

訴訟告知，已如前述，惟其未參加訴訟，揆諸上揭規定，系

爭不動產他項權利部第001項（登記順序006）最高限額抵押

權移存於分割後抵押人滬億建設有限公司變價後所得價金

上，並均準用民法第881條第1項、第2項之規定，對系爭不

動產變賣所得分配價金具有前述之權利質權，併予敘明。

七、分割共有物之訴，核其性質，兩造本可互換地位，本件原告

起訴雖於法有據，然被告之應訴乃法律規定所不得不然，且

本件分割結果，共有人均蒙其利，是以，本院認本件訴訟費

用，應參酌兩造於分割所得之利益之多寡，及兩造就該等不

動產各自享有應有部分之比例等一切情事，由兩造依應有部

分比例分擔較為公允，爰判決如主文第項所示。

八、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80條之1 、第85條第1

項但書。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7　　月　　12　　日

                  民事第四庭    法  官　李言孫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如

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7 　　月　　12　　日

                                書記官  廖涵萱 

附表：彰化縣○○市○○○段000000000地號土地之共有人應有

部分及本件訴訟費用負擔之比例

編號 共有人 應有部分比例 訴訟費用負擔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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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張水永 24分之1 24分之1

２ 張世明 48分之1 48分之1

３ 張蔡雲 24分之1 24分之1

４ 張紹彰 24分之2 24分之2

５ 張高明 180分之1 180分之1

６ 張金鳳 180分之1 180分之1

７ 張吉富 180分之1 180分之1

８ 張志明 48分之1 48分之1

９ 張儀堂 8分之1 8分之1

１０ 張登程 240分之1 240分之1

１１ 張珉偟 20分之1 20分之1

１２ 張義勇 32分之1 32分之1

１３ 林靜慧 8分之1 8分之1

１４ 呂景華 24分之1 24分之1

１５ 曹俊堅 240分之1 240分之1

１６ 張贊錫 64分之3 64分之3

１７ 張傳授 60分之1 60分之1

１８ 張林秀枝 公同共有

20分之1

公同共有

20分之1
１９

張建中

之繼承人

２０
張米伶

之繼承人

２１ 張馨方

２２ 張永森

２３ 張永昌

２４ 張梨

01

(續上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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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５ 張永桂

２６ 張煥裕

２７
黃弘性

之繼承人

２８ 黃鴻良

２９ 黃素娟

３０ 黃若喬

３１ 張黃草

３２ 張勝義

３３ 張勝洲

３４ 江張黎花

３５ 張黎菊

３６ 張猛

３７ 黃張專

３８ 張明湖

３９ 張明珠

４０ 張明麗

４１ 張秀美

４２ 張新豐

４３ 張東壁 480分之1 480分之1

４４ 張東卿 480分之1 480分之1

４５ 張麗香 480分之1 480分之1

４６ 張鴻猶 160分之1 160分之1

４７ 張秩修 200分之1 200分之1

４８ 張秀瑋 160分之1 160分之1

４９ 張秩隆 200分之1 200分之1

01

(續上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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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０ 張秩初 200分之1 200分之1

５１ 張秩裕 200分之1 200分之1

５２ 張璧讌 200分之1 200分之1

５３
滬億建設

有限公司
320分之31 320分之31

５４ 張曹玉春 48分之1 48分之1

５５ 游進亨 80分之9 80分之9

５６ 張仲光 160分之1 160分之1

備註：

一、原共有人張建中於民國107年4月15日死亡，繼承人為被告

張林秀枝（本院卷第97頁以下）。

二、原共有人張米伶於民國108年11月19日死亡，繼承人為被告

張林秀枝（本院卷第101頁以下）。

三、原共有人黃弘性於民國106年8月19日死亡，繼承人為被告

楊淑美、黃鐛杞、黃敬容（本院卷第105頁以下）。

四、原共有人即被告游進亨於民國112年11月29日將應有部分移

轉予訴外人張永昌（原告於113年7月3日呈報狀）。

五、原共有人即被告張仲光於民國112年11月27日將應有部分移

轉予訴外人鄭美杏（原告於113年7月3日呈報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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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彰化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2年度訴字第835號
原      告  林靜慧  
訴訟代理人  盧志科律師
被      告  張水永  
            張世明  
            張蔡雲  
上一人之
訴訟代理人  張錫安  
被      告  張紹彰  
            張高明  
            張金鳳  
            張吉富  


            張志明  
            張儀堂  
上一人之
訴訟代理人  曹美嬌  
被      告  張登程  
            張珉偟  
            張義勇  
            呂景華  
            曹俊堅  


            張贊錫  
            張傳授  
            張林秀枝（即張建中、張米伶之繼承人）


            張馨方  
            張永森  


            張永昌  
            張梨（國外公示


            張永桂  
            張煥裕  
            黃鴻良  
            黃素娟  
            黃若喬  
            張黃草  
            張勝義  


            張勝洲  


            江張黎花
            張黎菊  
            張猛    
            黃張專  
            張東壁  
            張東卿  
            張麗香  


            張鴻猶  
            張仲光  
            張秩修  
            張秀瑋  
            張秩隆  
            張秩初  


            張秩裕  
            張璧讌  
            張明湖  
            張明珠  
            張明麗  
            張秀美  


            游進亨  


            滬億建設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陳銳運  
被      告  黃敬容（即黃弘性之繼承人）


            黃鐛杞（即黃弘性之繼承人）


            楊淑美（即黃弘性之繼承人）


            張曹玉春（即張志鋒之繼承人）


            張新豐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分割共有物事件，本院於民國113年6月27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壹、被告張林秀枝應對於被繼承人張建中所遺坐落於彰化縣○○市○○○段000000000地號土地之應有部分公同共有20分之1辦理繼承登記。
貳、被告張林秀枝應對於被繼承人張米伶所遺坐落於彰化縣○○市○○○段000000000地號土地之應有部分公同共有20分之1辦理繼承登記。
參、被告楊淑美、黃鐛杞、黃敬容應對於被繼承人黃弘性所遺坐落於彰化縣○○市○○○段000000000地號土地之應有部分公同共有20分之1辦理繼承登記。
肆、兩造共有之坐落於彰化縣○○市○○○段000000000地號土地（面積：556.88平方公尺；使用分區：鄉村區；使用地類別：乙種建築用地）予以變價分割，所得價金由兩造按附表應有部分比例欄所示之比例分配。
伍、訴訟費用由兩造按附表訴訟費用負擔比例欄所示比例負擔。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事項：
　一、按「當事人就已起訴之事件，於訴訟繫屬中更行起訴，固為民事訴訟法第二百五十三條規定所不許，惟該條所禁止之重訴，自指同一事件而言。所謂同一事件，必同一當事人，就同一法律關係，而為同一之請求，若此三者有一不同，即不得謂為同一事件，而受重訴之禁止」；最高法院86年度台上字第3088號民事判決要旨參照。經查，本件原告係訴請裁判分割坐落於彰化縣○○鄉○○○段000地號土地（下稱系爭土地）之共有物；次查本院員林簡易庭111年度員簡字第219號民事判決（代位分割遺產事件；下稱另案），係將本件部分被告張東壁、張東卿、張麗香、張鴻猶、張仲光、張秩修、張秀瑋、張秩隆、張秩初、張秩裕、張璧讌等人對於系爭土地之應有部分公同共有20分之1，分割為分別共有。核本件當事人與另案當事人，被告顯然不同，復查本件原告為共有人之一，另案原告為非共有人即凱基商業銀行公司，則原告亦不同；又本件係以系爭土地之全部訴請分割，另案僅以系爭土地之應有部分公同共有20分之1，分割為分別共有，二者訴訟標的自屬不同；再者，本件原告與另案原告所為聲明，經查仍不同；因此，依上規定及說明，本件與另案並非同一事件，不受重訴之禁止，先予敘明。
　二、次按言詞辯論期日，當事人之一造不到場者，得依到場當事人之聲請，由其一造辯論而為判決，民事訴訟法第385條第1項前段定有明文。本件被告除張志明、張儀堂、張永森、張永昌等人外，其他被告均經合法通知且無正當理由，俱未於最後言詞辯論期日到場，經核無民事訴訟法第386條所列各款之情形，爰依原告之聲請，由其一造辯論而為判決。
貳、原告起訴主張：
　一、緣坐落於彰化縣○○鄉○○○段000地號土地（下稱系爭土地）為原告與被告所共有（原證1），並無因物之使用目的不能分割或契約訂有不分割之期限，惟共有人間對於分割方法不能協議決定，爰訴請裁判分割共有物。
　二、系爭土地呈不規則長方形狀，北寬南窄且無直接對外聯絡通行之道路，而共有人人數多達56人，多數共有人應有部分甚微，分得面積僅約2餘平方公尺至27餘平方公尺，如以原物分割，勢必導致該共有人分得面積過於狹小造成畸零地，無法建築使用，如再留設私設道路，共有人分得面積將更為狹小，徒然造成土地細分及減損系爭土地之經濟效用，是應認原物分配顯有困難，而不應採用原物分割方法，如採用變價分割之方法，則可使需用土地者取得土地所有權，土地產權單純，變價時有助於提高價值，故原告主張本件應以變價分割之方法為分割。
　三、原告聲明：
　　㈠被告張林秀枝應對於被繼承人張建中所遺坐落於彰化縣○○市○○○段000000000地號土地之應有部分公同共有20分之1辦理繼承登記。
　　㈡被告張林秀枝應對於被繼承人張米伶所遺坐落於彰化縣○○市○○○段000000000地號土地之應有部分公同共有20分之1辦理繼承登記。
　　㈢被告楊淑美、黃鐛杞、黃敬容應對於被繼承人黃弘性所遺坐落於彰化縣○○市○○○段000000000地號土地之應有部分公同共有20分之1辦理繼承登記。
　　㈣請准將兩造共有之坐落於彰化縣○○市○○○段000000000地號土地（面積：556.88平方公尺；使用分區：鄉村區；使用地類別：乙種建築用地）予以變價分割，所得價金由兩造按附表應有部分比例欄所示之比例分配。
　　㈤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
參、原告對於被告答辯內容之陳述：
　　被告張仲光、張秀瑋雖抗辯鈞院111年度員簡字第219號（代位分割遺產事件；下稱另案）已判決分割系爭土地確定等語，惟另案與本件非同一事件，故不可採。
肆、被告答辯：
　一、被告張水永、張世明：未居於系爭土地上。
　二、被告張蔡雲、張新豐：希望保留建物。
　三、被告張志明：無意見。
　四、被告張儀堂、張永昌：
　　　希望以原物分割，而保留土地及建物。
　五、被告張煥裕：不同意分割。
　六、被告張永森：居於系爭土地上已久，不願分割後須遷移。
　七、被告張仲光、張秀瑋：
　　　被告張仲光、張秀瑋所有之彰化縣○○鄉○○○段000地號土地（下稱系爭土地）之應有部分，業經鈞院以111年度員簡字第219號民事判決確定（代位分割遺產事件；下稱另案），以原物分割，並依應繼分比例分割為分別共有，則本件與另案為同一事件，故請求鈞院駁回原告之訴。
　八、被告張紹彰、張高明、張金鳳、張吉富、張登程、張珉偟、張義勇、呂景華、曹俊堅、張贊錫、張傳授、張林秀枝、張馨方、張永昌、張梨、張永桂、黃鴻良、黃素娟、黃若喬、張黃草、張勝義、張勝洲、江張黎花、張黎菊、張猛、黃張專、張東壁、張東卿、張麗香、張鴻猶、張秩修、張秩隆、張秩初、張秩裕、張璧讌、張明湖、張明珠、張明麗、張秀美、游進亨、滬億建設有限公司、黃敬容、黃鐛杞、楊淑美、張曹玉春等人均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亦未提出書狀作何聲明或陳述。
伍、兩造不爭執事項：
　　坐落於彰化縣○○鄉○○○段000地號土地（即系爭土地）為原告與被告所共有，並無因物之使用目的不能分割或契約訂有不分割之期限，惟共有人間對於分割方法不能協議決定。
陸、兩造爭執事項：
　　原告主張變價分割系爭土地，是否適當？
柒、本院之判斷：
一、按繼承人自繼承開始時，除本法另有規定外，承受被繼承人財產上之一切權利、義務，但權利、義務專屬於被繼承人本身者，不在此限，民法第1148條第1項定有明文。又按分割共有物乃直接對共有物之權利有所變動，性質上屬處分行為，故共有不動產之共有人中有已死亡者，依民法第759條規定，其繼承人，自非先經繼承登記，不得訴請分割共有物，而於該繼承人為被告之情形，為求訴訟之經濟，原告可就請求繼承登記及分割共有物之訴一併提起，即以一訴請求該死亡共有人之繼承人辦理繼承登記並請求該繼承人於辦理繼承登記後，與原告及其餘共有人分割共有之不動產【最高法院68年第13次民事庭會議決議㈡、70年第2次民事庭會議決議㈡、69年台上字第1134號判例意旨參照】。經查：系爭土地其餘共有人之繼承情形，經原告提出各共有人繼承系統表、被繼承人除戶戶籍謄本、各繼承人之戶籍謄本等件為憑，其中張建中之繼承人張景皓聲請拋棄繼承部分，亦有原告所提司法院家事事件公告查詢表在卷可稽，是各共有人之繼承人及應有部分即如附表所示。則原告起訴請求：㈠被告張林秀枝應對於被繼承人張建中所遺坐落於彰化縣○○市○○○段000000000地號土地之應有部分公同共有20分之1辦理繼承登記。㈡被告張林秀枝應對於被繼承人張米伶所遺坐落於彰化縣○○市○○○段000000000地號土地之應有部分公同共有20分之1辦理繼承登記。㈢被告楊淑美、黃鐛杞、黃敬容應對於被繼承人黃弘性所遺坐落於彰化縣○○市○○○段000000000地號土地之應有部分公同共有20分之1辦理繼承登記，為有理由，應予准許，爰判決如主文第1至3項所示。
二、按各共有人，除法令另有規定外，得隨時請求分割共有物。但因物之使用目的不能分割或契約訂有不分割之期限者，不在此限；共有物之分割，依共有人協議之方法行之。分割之方法不能協議決定，或於協議決定後因消滅時效完成經共有人拒絕履行者，法院得因任何共有人之請求，為裁判分割，民法第823條第1項、第824條第1、2項分別定有明文。次按提起分割共有物之訴，參與分割之當事人，以共有人為限。請求分割之共有物，如為不動產，共有人之應有部分各為若干，悉以土地登記簿登記者為準（最高法院67年台上字第3131號判例要旨參照），而法院裁判分割共有物，性質上為共有人間應有部分之交換，自屬處分行為，以處分權之存在為前提，而有處分權之共有人及其應有部分，即以土地及建物登記簿上所記載者為準，是法院應依土地登記簿上記載各共有人之應有部分裁判分割共有物。共有人或第三人縱對土地登記簿上記載之共有人或應有部分有所爭執，而另以訴訟處理，該訴訟之法律關係並非分割共有物訴訟所據之先決問題（最高法院101年度台抗字第224號、103年度台抗字第96號裁定意旨參照）。經查，兩造為系爭不動產共有人，有土地及建物第一類登記謄本在卷可憑，是原告請求將系爭不動產予以裁判分割，即無不合。
三、又共有物之分割，依共有人協議之方法行之。分割之方法不能協議決定，或於協議決定後因消滅時效完成經共有人拒絕履行者，法院得因任何共有人之請求，命為下列之分配：一、以原物分配於各共有人。但各共有人均受原物之分配顯有困難者，得將原物分配於部分共有人。二、原物分配顯有困難時，得變賣共有物，以價金分配於各共有人；或以原物之一部分分配於各共有人，他部分變賣，以價金分配於各共有人。以原物為分配時，如共有人中有未受分配，或不能按其應有部分受分配者，得以金錢補償之。以原物為分配時，因共有人之利益或其他必要情形，得就共有物之一部分仍維持共有，民法第824條第1、2、3、4項分別定有明文。再者，共有物之分割，應由法院依法為適當之分配，不受當事人主張之拘束，法院為共有物分割時，應斟酌共有人之意願、共有物之性質、價格、分割前之使用狀態、經濟效用、分得部分之利用價值及全體共有人之利益等有關情狀，定一適當公平之方法以為分割（最高法院49年台上字第2569號、68年台上字第3247號判決要旨、96年度台上字第108號判決意旨參照）。而分割共有物，究以原物分割或變價分配其價金，法院固有自由裁量之權，不受共有人主張之拘束，但仍應斟酌當事人之聲明，共有物之性質、經濟效用及全體共有人利益等，公平裁量。必於原物分配有困難者，始予變賣，以價金分配於各共有人。所謂原物分配有困難，係指共有物性質上不能以原物分配或以原物分配有困難之情形，例如共有物本身無法為原物分割，或雖非不能分割，然分割後將顯然減損其價值或難以為通常使用是（最高法院98年度台上字第223號判決意旨參照）。次查，本院於113年1月12日會同兩造勘驗系爭土地，西邊為員水路一段446巷之道路，土地上有磚造平房三幢，部分為空地，地面上僅有雜草，如附圖即彰化縣員林地政事務所土地複丈成果圖112年9月28日員土測字第152500號標示所示（本院卷第229頁），系爭土地呈不規則長方形狀，北寬南窄且無直接對外聯絡通行之道路，而共有人人數多達56人，多數共有人應有部分甚微，分得面積僅約2餘平方公尺至27餘平方公尺，如以原物分割，勢必導致該共有人分得面積過於狹小造成畸零地，無法建築使用，如再留設私設道路，共有人分得面積將更為狹小，徒然造成土地細分及減損系爭土地之經濟效用，此外，日後任一共有人如欲出售其分得部分，亦因欠缺獨立使用性而不易完成交易，此種分割方式不僅不符合經濟效用，是應認原物分配顯有困難，而不應採用原物分割方法，如採用變價分割之方法，則可使需用土地者取得土地所有權，土地產權單純，變價時有助於提高價值，故原告主張本件應以變價分割之方法為分割即無不當。
四、況變賣共有物時，除買受人為共有人外，共有人有依相同條件優先承買之權，有2 人以上願優先承買者，以抽籤定之，民法第824 條第7 項定有明文。揆其立法理由為：共有物變價分割之裁判係賦予各共有人變賣共有物，分配價金之權利，故於變價分配之執行程序，為使共有人仍能繼續其投資規劃，維持共有物之經濟效益，並兼顧共有人對共有物之特殊感情，爰增訂以變價分配時，共有人有依相同條件優先承買之權。但為避免回復共有狀態，與裁判分割之本旨不符，爰仿強制執行法第94條規定，有2 人以上願優先承買時，以抽籤定之。準此，採變價分割時，兩造自得依其對共有物之利用情形、對共有物在感情上或生活上是否有密不可分之依存關係，暨評估自身之資力等各項，以決定是否參與競標或行使優先承買之權利，以單獨或集合其他部分共有人一同取得共有物之所有權。衡諸上開各情，並參酌系爭不動產如以變價方式分配所得價金，經良性公平競價結果，共有人所能分配之金額可以增加，對於共有人而言，顯較有利，故系爭不動產採變價分配為妥當，爰判決如主文第4項所示。
五、綜上所述，原告本於共有人地位，請求就系爭不動產分割並定分割方法，核無不合。本院審酌共有人利益、共有物之利用及經濟效用，爰定分割方法如主文第4項所示。
六、末按共有人自共有物分割之效力發生時起，取得分得部分之所有權；應有部分有抵押權或質權者，其權利不因共有物之分割而受影響。但下列情形之一者，其權利移存於抵押人或出質人所分得之部分：一、權利人同意分割。二、權利人已參加共有物分割訴訟。三、權利人經共有人告知訴訟而未參加；前項但書情形，於以價金分配或以金錢補償者，準用第881條第1項、第2項或第899條第1 項規定，民法第824條之1 第1 項、第2 項、第3 項定有明文。惟關於抵押權移存於抵押人所分得部分，祇要符合民法第824 條之1第2項但書各款規定，應屬法律規定之法定效果，無庸當事人為任何聲明，縱有聲明，法院亦無庸於判決主文內諭知，僅於判決理由中說明已足（臺灣高等法院暨所屬法院98年法律座談會民事類提案第10號意旨參照）。查兩造共有之系爭不動產，已設定最高限額抵押權予受訴訟告知人有限責任第六信用合作社，被告滬億建設有限公司就其應有部分設定最高限額抵押權予受訴訟告知人有限責任第六信用合作社，有系爭土地登記謄本在卷可稽，依前揭規定，有限責任第六信用合作社就系爭不動產之分割自有法律上利害關係，而本院已依職權對其為訴訟告知，已如前述，惟其未參加訴訟，揆諸上揭規定，系爭不動產他項權利部第001項（登記順序006）最高限額抵押權移存於分割後抵押人滬億建設有限公司變價後所得價金上，並均準用民法第881條第1項、第2項之規定，對系爭不動產變賣所得分配價金具有前述之權利質權，併予敘明。
七、分割共有物之訴，核其性質，兩造本可互換地位，本件原告起訴雖於法有據，然被告之應訴乃法律規定所不得不然，且本件分割結果，共有人均蒙其利，是以，本院認本件訴訟費用，應參酌兩造於分割所得之利益之多寡，及兩造就該等不動產各自享有應有部分之比例等一切情事，由兩造依應有部分比例分擔較為公允，爰判決如主文第項所示。
八、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80條之1 、第85條第1項但書。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7　　月　　12　　日
                  民事第四庭    法  官　李言孫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如
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7 　　月　　12　　日
                                書記官  廖涵萱 


附表：彰化縣○○市○○○段000000000地號土地之共有人應有部分及本件訴訟費用負擔之比例
		編號

		共有人

		應有部分比例

		訴訟費用負擔比例



		１

		張水永

		24分之1

		24分之1



		２

		張世明

		48分之1

		48分之1



		３

		張蔡雲

		24分之1

		24分之1



		４

		張紹彰

		24分之2

		24分之2



		５

		張高明

		180分之1

		180分之1



		６

		張金鳳

		180分之1

		180分之1



		７

		張吉富

		180分之1

		180分之1



		８

		張志明

		48分之1

		48分之1



		９

		張儀堂

		8分之1

		8分之1



		１０

		張登程

		240分之1

		240分之1



		１１

		張珉偟

		20分之1

		20分之1



		１２

		張義勇

		32分之1

		32分之1



		１３

		林靜慧

		8分之1

		8分之1



		１４

		呂景華

		24分之1

		24分之1



		１５

		曹俊堅

		240分之1

		240分之1



		１６

		張贊錫

		64分之3

		64分之3



		１７

		張傳授

		60分之1

		60分之1



		１８

		張林秀枝

		公同共有
20分之1

		公同共有
20分之1



		１９

		張建中
之繼承人

		


		




		２０

		張米伶
之繼承人

		


		




		２１

		張馨方

		


		




		２２

		張永森

		


		




		２３

		張永昌

		


		




		２４

		張梨

		


		




		２５

		張永桂

		


		




		２６

		張煥裕

		


		




		２７

		黃弘性
之繼承人

		


		




		２８

		黃鴻良

		


		




		２９

		黃素娟

		


		




		３０

		黃若喬

		


		




		３１

		張黃草

		


		




		３２

		張勝義

		


		




		３３

		張勝洲

		


		




		３４

		江張黎花

		


		




		３５

		張黎菊

		


		




		３６

		張猛

		


		




		３７

		黃張專

		


		




		３８

		張明湖

		


		




		３９

		張明珠

		


		




		４０

		張明麗

		


		




		４１

		張秀美

		


		




		４２

		張新豐

		


		




		４３

		張東壁

		480分之1

		480分之1



		４４

		張東卿

		480分之1

		480分之1



		４５

		張麗香

		480分之1

		480分之1



		４６

		張鴻猶

		160分之1

		160分之1



		４７

		張秩修

		200分之1

		200分之1



		４８

		張秀瑋

		160分之1

		160分之1



		４９

		張秩隆

		200分之1

		200分之1



		５０

		張秩初

		200分之1

		200分之1



		５１

		張秩裕

		200分之1

		200分之1



		５２

		張璧讌

		200分之1

		200分之1



		５３

		滬億建設
有限公司

		320分之31

		320分之31



		５４

		張曹玉春

		48分之1

		48分之1



		５５

		游進亨

		80分之9

		80分之9



		５６

		張仲光

		160分之1

		160分之1



		備註：
一、原共有人張建中於民國107年4月15日死亡，繼承人為被告張林秀枝（本院卷第97頁以下）。
二、原共有人張米伶於民國108年11月19日死亡，繼承人為被告張林秀枝（本院卷第101頁以下）。
三、原共有人黃弘性於民國106年8月19日死亡，繼承人為被告楊淑美、黃鐛杞、黃敬容（本院卷第105頁以下）。
四、原共有人即被告游進亨於民國112年11月29日將應有部分移轉予訴外人張永昌（原告於113年7月3日呈報狀）。
五、原共有人即被告張仲光於民國112年11月27日將應有部分移轉予訴外人鄭美杏（原告於113年7月3日呈報狀）。

		


		


		





















臺灣彰化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2年度訴字第835號
原      告  林靜慧  
訴訟代理人  盧志科律師
被      告  張水永  
            張世明  
            張蔡雲  
上一人之
訴訟代理人  張錫安  
被      告  張紹彰  
            張高明  
            張金鳳  
            張吉富  

            張志明  
            張儀堂  
上一人之
訴訟代理人  曹美嬌  
被      告  張登程  
            張珉偟  
            張義勇  
            呂景華  
            曹俊堅  

            張贊錫  
            張傳授  
            張林秀枝（即張建中、張米伶之繼承人）

            張馨方  
            張永森  

            張永昌  
            張梨（國外公示

            張永桂  
            張煥裕  
            黃鴻良  
            黃素娟  
            黃若喬  
            張黃草  
            張勝義  

            張勝洲  

            江張黎花
            張黎菊  
            張猛    
            黃張專  
            張東壁  
            張東卿  
            張麗香  

            張鴻猶  
            張仲光  
            張秩修  
            張秀瑋  
            張秩隆  
            張秩初  

            張秩裕  
            張璧讌  
            張明湖  
            張明珠  
            張明麗  
            張秀美  

            游進亨  

            滬億建設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陳銳運  
被      告  黃敬容（即黃弘性之繼承人）

            黃鐛杞（即黃弘性之繼承人）

            楊淑美（即黃弘性之繼承人）

            張曹玉春（即張志鋒之繼承人）

            張新豐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分割共有物事件，本院於民國113年6月27日言
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壹、被告張林秀枝應對於被繼承人張建中所遺坐落於彰化縣○○市
    ○○○段000000000地號土地之應有部分公同共有20分之1辦理
    繼承登記。
貳、被告張林秀枝應對於被繼承人張米伶所遺坐落於彰化縣○○市
    ○○○段000000000地號土地之應有部分公同共有20分之1辦理
    繼承登記。
參、被告楊淑美、黃鐛杞、黃敬容應對於被繼承人黃弘性所遺坐
    落於彰化縣○○市○○○段000000000地號土地之應有部分公同共
    有20分之1辦理繼承登記。
肆、兩造共有之坐落於彰化縣○○市○○○段000000000地號土地（面
    積：556.88平方公尺；使用分區：鄉村區；使用地類別：乙
    種建築用地）予以變價分割，所得價金由兩造按附表應有部
    分比例欄所示之比例分配。
伍、訴訟費用由兩造按附表訴訟費用負擔比例欄所示比例負擔。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事項：
　一、按「當事人就已起訴之事件，於訴訟繫屬中更行起訴，固
      為民事訴訟法第二百五十三條規定所不許，惟該條所禁止
      之重訴，自指同一事件而言。所謂同一事件，必同一當事
      人，就同一法律關係，而為同一之請求，若此三者有一不
      同，即不得謂為同一事件，而受重訴之禁止」；最高法院
      86年度台上字第3088號民事判決要旨參照。經查，本件原
      告係訴請裁判分割坐落於彰化縣○○鄉○○○段000地號土地（
      下稱系爭土地）之共有物；次查本院員林簡易庭111年度
      員簡字第219號民事判決（代位分割遺產事件；下稱另案
      ），係將本件部分被告張東壁、張東卿、張麗香、張鴻猶
      、張仲光、張秩修、張秀瑋、張秩隆、張秩初、張秩裕、
      張璧讌等人對於系爭土地之應有部分公同共有20分之1，
      分割為分別共有。核本件當事人與另案當事人，被告顯然
      不同，復查本件原告為共有人之一，另案原告為非共有人
      即凱基商業銀行公司，則原告亦不同；又本件係以系爭土
      地之全部訴請分割，另案僅以系爭土地之應有部分公同共
      有20分之1，分割為分別共有，二者訴訟標的自屬不同；
      再者，本件原告與另案原告所為聲明，經查仍不同；因此
      ，依上規定及說明，本件與另案並非同一事件，不受重訴
      之禁止，先予敘明。
　二、次按言詞辯論期日，當事人之一造不到場者，得依到場當
      事人之聲請，由其一造辯論而為判決，民事訴訟法第385
      條第1項前段定有明文。本件被告除張志明、張儀堂、張
      永森、張永昌等人外，其他被告均經合法通知且無正當理
      由，俱未於最後言詞辯論期日到場，經核無民事訴訟法第
      386條所列各款之情形，爰依原告之聲請，由其一造辯論
      而為判決。
貳、原告起訴主張：
　一、緣坐落於彰化縣○○鄉○○○段000地號土地（下稱系爭土地）
      為原告與被告所共有（原證1），並無因物之使用目的不
      能分割或契約訂有不分割之期限，惟共有人間對於分割方
      法不能協議決定，爰訴請裁判分割共有物。
　二、系爭土地呈不規則長方形狀，北寬南窄且無直接對外聯絡
      通行之道路，而共有人人數多達56人，多數共有人應有部
      分甚微，分得面積僅約2餘平方公尺至27餘平方公尺，如
      以原物分割，勢必導致該共有人分得面積過於狹小造成畸
      零地，無法建築使用，如再留設私設道路，共有人分得面
      積將更為狹小，徒然造成土地細分及減損系爭土地之經濟
      效用，是應認原物分配顯有困難，而不應採用原物分割方
      法，如採用變價分割之方法，則可使需用土地者取得土地
      所有權，土地產權單純，變價時有助於提高價值，故原告
      主張本件應以變價分割之方法為分割。
　三、原告聲明：
　　㈠被告張林秀枝應對於被繼承人張建中所遺坐落於彰化縣○○
      市○○○段000000000地號土地之應有部分公同共有20分之1
      辦理繼承登記。
　　㈡被告張林秀枝應對於被繼承人張米伶所遺坐落於彰化縣○○
      市○○○段000000000地號土地之應有部分公同共有20分之1
      辦理繼承登記。
　　㈢被告楊淑美、黃鐛杞、黃敬容應對於被繼承人黃弘性所遺
      坐落於彰化縣○○市○○○段000000000地號土地之應有部分公
      同共有20分之1辦理繼承登記。
　　㈣請准將兩造共有之坐落於彰化縣○○市○○○段000000000地號
      土地（面積：556.88平方公尺；使用分區：鄉村區；使用
      地類別：乙種建築用地）予以變價分割，所得價金由兩造
      按附表應有部分比例欄所示之比例分配。
　　㈤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
參、原告對於被告答辯內容之陳述：
　　被告張仲光、張秀瑋雖抗辯鈞院111年度員簡字第219號（代
    位分割遺產事件；下稱另案）已判決分割系爭土地確定等語
    ，惟另案與本件非同一事件，故不可採。
肆、被告答辯：
　一、被告張水永、張世明：未居於系爭土地上。
　二、被告張蔡雲、張新豐：希望保留建物。
　三、被告張志明：無意見。
　四、被告張儀堂、張永昌：
　　　希望以原物分割，而保留土地及建物。
　五、被告張煥裕：不同意分割。
　六、被告張永森：居於系爭土地上已久，不願分割後須遷移。
　七、被告張仲光、張秀瑋：
　　　被告張仲光、張秀瑋所有之彰化縣○○鄉○○○段000地號土地
      （下稱系爭土地）之應有部分，業經鈞院以111年度員簡
      字第219號民事判決確定（代位分割遺產事件；下稱另案
      ），以原物分割，並依應繼分比例分割為分別共有，則本
      件與另案為同一事件，故請求鈞院駁回原告之訴。
　八、被告張紹彰、張高明、張金鳳、張吉富、張登程、張珉偟
      、張義勇、呂景華、曹俊堅、張贊錫、張傳授、張林秀枝
      、張馨方、張永昌、張梨、張永桂、黃鴻良、黃素娟、黃
      若喬、張黃草、張勝義、張勝洲、江張黎花、張黎菊、張
      猛、黃張專、張東壁、張東卿、張麗香、張鴻猶、張秩修
      、張秩隆、張秩初、張秩裕、張璧讌、張明湖、張明珠、
      張明麗、張秀美、游進亨、滬億建設有限公司、黃敬容、
      黃鐛杞、楊淑美、張曹玉春等人均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
      ，亦未提出書狀作何聲明或陳述。
伍、兩造不爭執事項：
　　坐落於彰化縣○○鄉○○○段000地號土地（即系爭土地）為原告
    與被告所共有，並無因物之使用目的不能分割或契約訂有不
    分割之期限，惟共有人間對於分割方法不能協議決定。
陸、兩造爭執事項：
　　原告主張變價分割系爭土地，是否適當？
柒、本院之判斷：
一、按繼承人自繼承開始時，除本法另有規定外，承受被繼承人
    財產上之一切權利、義務，但權利、義務專屬於被繼承人本
    身者，不在此限，民法第1148條第1項定有明文。又按分割
    共有物乃直接對共有物之權利有所變動，性質上屬處分行為
    ，故共有不動產之共有人中有已死亡者，依民法第759條規
    定，其繼承人，自非先經繼承登記，不得訴請分割共有物，
    而於該繼承人為被告之情形，為求訴訟之經濟，原告可就請
    求繼承登記及分割共有物之訴一併提起，即以一訴請求該死
    亡共有人之繼承人辦理繼承登記並請求該繼承人於辦理繼承
    登記後，與原告及其餘共有人分割共有之不動產【最高法院
    68年第13次民事庭會議決議㈡、70年第2次民事庭會議決議㈡
    、69年台上字第1134號判例意旨參照】。經查：系爭土地其
    餘共有人之繼承情形，經原告提出各共有人繼承系統表、被
    繼承人除戶戶籍謄本、各繼承人之戶籍謄本等件為憑，其中
    張建中之繼承人張景皓聲請拋棄繼承部分，亦有原告所提司
    法院家事事件公告查詢表在卷可稽，是各共有人之繼承人及
    應有部分即如附表所示。則原告起訴請求：㈠被告張林秀枝
    應對於被繼承人張建中所遺坐落於彰化縣○○市○○○段0000000
    00地號土地之應有部分公同共有20分之1辦理繼承登記。㈡被
    告張林秀枝應對於被繼承人張米伶所遺坐落於彰化縣○○市○○
    ○段000000000地號土地之應有部分公同共有20分之1辦理繼
    承登記。㈢被告楊淑美、黃鐛杞、黃敬容應對於被繼承人黃
    弘性所遺坐落於彰化縣○○市○○○段000000000地號土地之應有
    部分公同共有20分之1辦理繼承登記，為有理由，應予准許
    ，爰判決如主文第1至3項所示。
二、按各共有人，除法令另有規定外，得隨時請求分割共有物。
    但因物之使用目的不能分割或契約訂有不分割之期限者，不
    在此限；共有物之分割，依共有人協議之方法行之。分割之
    方法不能協議決定，或於協議決定後因消滅時效完成經共有
    人拒絕履行者，法院得因任何共有人之請求，為裁判分割，
    民法第823條第1項、第824條第1、2項分別定有明文。次按
    提起分割共有物之訴，參與分割之當事人，以共有人為限。
    請求分割之共有物，如為不動產，共有人之應有部分各為若
    干，悉以土地登記簿登記者為準（最高法院67年台上字第31
    31號判例要旨參照），而法院裁判分割共有物，性質上為共
    有人間應有部分之交換，自屬處分行為，以處分權之存在為
    前提，而有處分權之共有人及其應有部分，即以土地及建物
    登記簿上所記載者為準，是法院應依土地登記簿上記載各共
    有人之應有部分裁判分割共有物。共有人或第三人縱對土地
    登記簿上記載之共有人或應有部分有所爭執，而另以訴訟處
    理，該訴訟之法律關係並非分割共有物訴訟所據之先決問題
    （最高法院101年度台抗字第224號、103年度台抗字第96號
    裁定意旨參照）。經查，兩造為系爭不動產共有人，有土地
    及建物第一類登記謄本在卷可憑，是原告請求將系爭不動產
    予以裁判分割，即無不合。
三、又共有物之分割，依共有人協議之方法行之。分割之方法不
    能協議決定，或於協議決定後因消滅時效完成經共有人拒絕
    履行者，法院得因任何共有人之請求，命為下列之分配：一
    、以原物分配於各共有人。但各共有人均受原物之分配顯有
    困難者，得將原物分配於部分共有人。二、原物分配顯有困
    難時，得變賣共有物，以價金分配於各共有人；或以原物之
    一部分分配於各共有人，他部分變賣，以價金分配於各共有
    人。以原物為分配時，如共有人中有未受分配，或不能按其
    應有部分受分配者，得以金錢補償之。以原物為分配時，因
    共有人之利益或其他必要情形，得就共有物之一部分仍維持
    共有，民法第824條第1、2、3、4項分別定有明文。再者，
    共有物之分割，應由法院依法為適當之分配，不受當事人主
    張之拘束，法院為共有物分割時，應斟酌共有人之意願、共
    有物之性質、價格、分割前之使用狀態、經濟效用、分得部
    分之利用價值及全體共有人之利益等有關情狀，定一適當公
    平之方法以為分割（最高法院49年台上字第2569號、68年台
    上字第3247號判決要旨、96年度台上字第108號判決意旨參
    照）。而分割共有物，究以原物分割或變價分配其價金，法
    院固有自由裁量之權，不受共有人主張之拘束，但仍應斟酌
    當事人之聲明，共有物之性質、經濟效用及全體共有人利益
    等，公平裁量。必於原物分配有困難者，始予變賣，以價金
    分配於各共有人。所謂原物分配有困難，係指共有物性質上
    不能以原物分配或以原物分配有困難之情形，例如共有物本
    身無法為原物分割，或雖非不能分割，然分割後將顯然減損
    其價值或難以為通常使用是（最高法院98年度台上字第223
    號判決意旨參照）。次查，本院於113年1月12日會同兩造勘
    驗系爭土地，西邊為員水路一段446巷之道路，土地上有磚
    造平房三幢，部分為空地，地面上僅有雜草，如附圖即彰化
    縣員林地政事務所土地複丈成果圖112年9月28日員土測字第
    152500號標示所示（本院卷第229頁），系爭土地呈不規則
    長方形狀，北寬南窄且無直接對外聯絡通行之道路，而共有
    人人數多達56人，多數共有人應有部分甚微，分得面積僅約
    2餘平方公尺至27餘平方公尺，如以原物分割，勢必導致該
    共有人分得面積過於狹小造成畸零地，無法建築使用，如再
    留設私設道路，共有人分得面積將更為狹小，徒然造成土地
    細分及減損系爭土地之經濟效用，此外，日後任一共有人如
    欲出售其分得部分，亦因欠缺獨立使用性而不易完成交易，
    此種分割方式不僅不符合經濟效用，是應認原物分配顯有困
    難，而不應採用原物分割方法，如採用變價分割之方法，則
    可使需用土地者取得土地所有權，土地產權單純，變價時有
    助於提高價值，故原告主張本件應以變價分割之方法為分割
    即無不當。
四、況變賣共有物時，除買受人為共有人外，共有人有依相同條
    件優先承買之權，有2 人以上願優先承買者，以抽籤定之，
    民法第824 條第7 項定有明文。揆其立法理由為：共有物變
    價分割之裁判係賦予各共有人變賣共有物，分配價金之權利
    ，故於變價分配之執行程序，為使共有人仍能繼續其投資規
    劃，維持共有物之經濟效益，並兼顧共有人對共有物之特殊
    感情，爰增訂以變價分配時，共有人有依相同條件優先承買
    之權。但為避免回復共有狀態，與裁判分割之本旨不符，爰
    仿強制執行法第94條規定，有2 人以上願優先承買時，以抽
    籤定之。準此，採變價分割時，兩造自得依其對共有物之利
    用情形、對共有物在感情上或生活上是否有密不可分之依存
    關係，暨評估自身之資力等各項，以決定是否參與競標或行
    使優先承買之權利，以單獨或集合其他部分共有人一同取得
    共有物之所有權。衡諸上開各情，並參酌系爭不動產如以變
    價方式分配所得價金，經良性公平競價結果，共有人所能分
    配之金額可以增加，對於共有人而言，顯較有利，故系爭不
    動產採變價分配為妥當，爰判決如主文第4項所示。
五、綜上所述，原告本於共有人地位，請求就系爭不動產分割並
    定分割方法，核無不合。本院審酌共有人利益、共有物之利
    用及經濟效用，爰定分割方法如主文第4項所示。
六、末按共有人自共有物分割之效力發生時起，取得分得部分之
    所有權；應有部分有抵押權或質權者，其權利不因共有物之
    分割而受影響。但下列情形之一者，其權利移存於抵押人或
    出質人所分得之部分：一、權利人同意分割。二、權利人已
    參加共有物分割訴訟。三、權利人經共有人告知訴訟而未參
    加；前項但書情形，於以價金分配或以金錢補償者，準用第
    881條第1項、第2項或第899條第1 項規定，民法第824條之1
     第1 項、第2 項、第3 項定有明文。惟關於抵押權移存於
    抵押人所分得部分，祇要符合民法第824 條之1第2項但書各
    款規定，應屬法律規定之法定效果，無庸當事人為任何聲明
    ，縱有聲明，法院亦無庸於判決主文內諭知，僅於判決理由
    中說明已足（臺灣高等法院暨所屬法院98年法律座談會民事
    類提案第10號意旨參照）。查兩造共有之系爭不動產，已設
    定最高限額抵押權予受訴訟告知人有限責任第六信用合作社
    ，被告滬億建設有限公司就其應有部分設定最高限額抵押權
    予受訴訟告知人有限責任第六信用合作社，有系爭土地登記
    謄本在卷可稽，依前揭規定，有限責任第六信用合作社就系
    爭不動產之分割自有法律上利害關係，而本院已依職權對其
    為訴訟告知，已如前述，惟其未參加訴訟，揆諸上揭規定，
    系爭不動產他項權利部第001項（登記順序006）最高限額抵
    押權移存於分割後抵押人滬億建設有限公司變價後所得價金
    上，並均準用民法第881條第1項、第2項之規定，對系爭不
    動產變賣所得分配價金具有前述之權利質權，併予敘明。
七、分割共有物之訴，核其性質，兩造本可互換地位，本件原告
    起訴雖於法有據，然被告之應訴乃法律規定所不得不然，且
    本件分割結果，共有人均蒙其利，是以，本院認本件訴訟費
    用，應參酌兩造於分割所得之利益之多寡，及兩造就該等不
    動產各自享有應有部分之比例等一切情事，由兩造依應有部
    分比例分擔較為公允，爰判決如主文第項所示。
八、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80條之1 、第85條第1
    項但書。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7　　月　　12　　日
                  民事第四庭    法  官　李言孫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如
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7 　　月　　12　　日
                                書記官  廖涵萱 

附表：彰化縣○○市○○○段000000000地號土地之共有人應有部分及
      本件訴訟費用負擔之比例
編號 共有人 應有部分比例 訴訟費用負擔比例 １ 張水永 24分之1 24分之1 ２ 張世明 48分之1 48分之1 ３ 張蔡雲 24分之1 24分之1 ４ 張紹彰 24分之2 24分之2 ５ 張高明 180分之1 180分之1 ６ 張金鳳 180分之1 180分之1 ７ 張吉富 180分之1 180分之1 ８ 張志明 48分之1 48分之1 ９ 張儀堂 8分之1 8分之1 １０ 張登程 240分之1 240分之1 １１ 張珉偟 20分之1 20分之1 １２ 張義勇 32分之1 32分之1 １３ 林靜慧 8分之1 8分之1 １４ 呂景華 24分之1 24分之1 １５ 曹俊堅 240分之1 240分之1 １６ 張贊錫 64分之3 64分之3 １７ 張傳授 60分之1 60分之1 １８ 張林秀枝 公同共有 20分之1 公同共有 20分之1 １９ 張建中 之繼承人   ２０ 張米伶 之繼承人   ２１ 張馨方   ２２ 張永森   ２３ 張永昌   ２４ 張梨   ２５ 張永桂   ２６ 張煥裕   ２７ 黃弘性 之繼承人   ２８ 黃鴻良   ２９ 黃素娟   ３０ 黃若喬   ３１ 張黃草   ３２ 張勝義   ３３ 張勝洲   ３４ 江張黎花   ３５ 張黎菊   ３６ 張猛   ３７ 黃張專   ３８ 張明湖   ３９ 張明珠   ４０ 張明麗   ４１ 張秀美   ４２ 張新豐   ４３ 張東壁 480分之1 480分之1 ４４ 張東卿 480分之1 480分之1 ４５ 張麗香 480分之1 480分之1 ４６ 張鴻猶 160分之1 160分之1 ４７ 張秩修 200分之1 200分之1 ４８ 張秀瑋 160分之1 160分之1 ４９ 張秩隆 200分之1 200分之1 ５０ 張秩初 200分之1 200分之1 ５１ 張秩裕 200分之1 200分之1 ５２ 張璧讌 200分之1 200分之1 ５３ 滬億建設 有限公司 320分之31 320分之31 ５４ 張曹玉春 48分之1 48分之1 ５５ 游進亨 80分之9 80分之9 ５６ 張仲光 160分之1 160分之1 備註： 一、原共有人張建中於民國107年4月15日死亡，繼承人為被告張林秀枝（本院卷第97頁以下）。 二、原共有人張米伶於民國108年11月19日死亡，繼承人為被告張林秀枝（本院卷第101頁以下）。 三、原共有人黃弘性於民國106年8月19日死亡，繼承人為被告楊淑美、黃鐛杞、黃敬容（本院卷第105頁以下）。 四、原共有人即被告游進亨於民國112年11月29日將應有部分移轉予訴外人張永昌（原告於113年7月3日呈報狀）。 五、原共有人即被告張仲光於民國112年11月27日將應有部分移轉予訴外人鄭美杏（原告於113年7月3日呈報狀）。    









臺灣彰化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2年度訴字第835號
原      告  林靜慧  
訴訟代理人  盧志科律師
被      告  張水永  
            張世明  
            張蔡雲  
上一人之
訴訟代理人  張錫安  
被      告  張紹彰  
            張高明  
            張金鳳  
            張吉富  


            張志明  
            張儀堂  
上一人之
訴訟代理人  曹美嬌  
被      告  張登程  
            張珉偟  
            張義勇  
            呂景華  
            曹俊堅  


            張贊錫  
            張傳授  
            張林秀枝（即張建中、張米伶之繼承人）


            張馨方  
            張永森  


            張永昌  
            張梨（國外公示


            張永桂  
            張煥裕  
            黃鴻良  
            黃素娟  
            黃若喬  
            張黃草  
            張勝義  


            張勝洲  


            江張黎花
            張黎菊  
            張猛    
            黃張專  
            張東壁  
            張東卿  
            張麗香  


            張鴻猶  
            張仲光  
            張秩修  
            張秀瑋  
            張秩隆  
            張秩初  


            張秩裕  
            張璧讌  
            張明湖  
            張明珠  
            張明麗  
            張秀美  


            游進亨  


            滬億建設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陳銳運  
被      告  黃敬容（即黃弘性之繼承人）


            黃鐛杞（即黃弘性之繼承人）


            楊淑美（即黃弘性之繼承人）


            張曹玉春（即張志鋒之繼承人）


            張新豐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分割共有物事件，本院於民國113年6月27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壹、被告張林秀枝應對於被繼承人張建中所遺坐落於彰化縣○○市○○○段000000000地號土地之應有部分公同共有20分之1辦理繼承登記。
貳、被告張林秀枝應對於被繼承人張米伶所遺坐落於彰化縣○○市○○○段000000000地號土地之應有部分公同共有20分之1辦理繼承登記。
參、被告楊淑美、黃鐛杞、黃敬容應對於被繼承人黃弘性所遺坐落於彰化縣○○市○○○段000000000地號土地之應有部分公同共有20分之1辦理繼承登記。
肆、兩造共有之坐落於彰化縣○○市○○○段000000000地號土地（面積：556.88平方公尺；使用分區：鄉村區；使用地類別：乙種建築用地）予以變價分割，所得價金由兩造按附表應有部分比例欄所示之比例分配。
伍、訴訟費用由兩造按附表訴訟費用負擔比例欄所示比例負擔。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事項：
　一、按「當事人就已起訴之事件，於訴訟繫屬中更行起訴，固為民事訴訟法第二百五十三條規定所不許，惟該條所禁止之重訴，自指同一事件而言。所謂同一事件，必同一當事人，就同一法律關係，而為同一之請求，若此三者有一不同，即不得謂為同一事件，而受重訴之禁止」；最高法院86年度台上字第3088號民事判決要旨參照。經查，本件原告係訴請裁判分割坐落於彰化縣○○鄉○○○段000地號土地（下稱系爭土地）之共有物；次查本院員林簡易庭111年度員簡字第219號民事判決（代位分割遺產事件；下稱另案），係將本件部分被告張東壁、張東卿、張麗香、張鴻猶、張仲光、張秩修、張秀瑋、張秩隆、張秩初、張秩裕、張璧讌等人對於系爭土地之應有部分公同共有20分之1，分割為分別共有。核本件當事人與另案當事人，被告顯然不同，復查本件原告為共有人之一，另案原告為非共有人即凱基商業銀行公司，則原告亦不同；又本件係以系爭土地之全部訴請分割，另案僅以系爭土地之應有部分公同共有20分之1，分割為分別共有，二者訴訟標的自屬不同；再者，本件原告與另案原告所為聲明，經查仍不同；因此，依上規定及說明，本件與另案並非同一事件，不受重訴之禁止，先予敘明。
　二、次按言詞辯論期日，當事人之一造不到場者，得依到場當事人之聲請，由其一造辯論而為判決，民事訴訟法第385條第1項前段定有明文。本件被告除張志明、張儀堂、張永森、張永昌等人外，其他被告均經合法通知且無正當理由，俱未於最後言詞辯論期日到場，經核無民事訴訟法第386條所列各款之情形，爰依原告之聲請，由其一造辯論而為判決。
貳、原告起訴主張：
　一、緣坐落於彰化縣○○鄉○○○段000地號土地（下稱系爭土地）為原告與被告所共有（原證1），並無因物之使用目的不能分割或契約訂有不分割之期限，惟共有人間對於分割方法不能協議決定，爰訴請裁判分割共有物。
　二、系爭土地呈不規則長方形狀，北寬南窄且無直接對外聯絡通行之道路，而共有人人數多達56人，多數共有人應有部分甚微，分得面積僅約2餘平方公尺至27餘平方公尺，如以原物分割，勢必導致該共有人分得面積過於狹小造成畸零地，無法建築使用，如再留設私設道路，共有人分得面積將更為狹小，徒然造成土地細分及減損系爭土地之經濟效用，是應認原物分配顯有困難，而不應採用原物分割方法，如採用變價分割之方法，則可使需用土地者取得土地所有權，土地產權單純，變價時有助於提高價值，故原告主張本件應以變價分割之方法為分割。
　三、原告聲明：
　　㈠被告張林秀枝應對於被繼承人張建中所遺坐落於彰化縣○○市○○○段000000000地號土地之應有部分公同共有20分之1辦理繼承登記。
　　㈡被告張林秀枝應對於被繼承人張米伶所遺坐落於彰化縣○○市○○○段000000000地號土地之應有部分公同共有20分之1辦理繼承登記。
　　㈢被告楊淑美、黃鐛杞、黃敬容應對於被繼承人黃弘性所遺坐落於彰化縣○○市○○○段000000000地號土地之應有部分公同共有20分之1辦理繼承登記。
　　㈣請准將兩造共有之坐落於彰化縣○○市○○○段000000000地號土地（面積：556.88平方公尺；使用分區：鄉村區；使用地類別：乙種建築用地）予以變價分割，所得價金由兩造按附表應有部分比例欄所示之比例分配。
　　㈤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
參、原告對於被告答辯內容之陳述：
　　被告張仲光、張秀瑋雖抗辯鈞院111年度員簡字第219號（代位分割遺產事件；下稱另案）已判決分割系爭土地確定等語，惟另案與本件非同一事件，故不可採。
肆、被告答辯：
　一、被告張水永、張世明：未居於系爭土地上。
　二、被告張蔡雲、張新豐：希望保留建物。
　三、被告張志明：無意見。
　四、被告張儀堂、張永昌：
　　　希望以原物分割，而保留土地及建物。
　五、被告張煥裕：不同意分割。
　六、被告張永森：居於系爭土地上已久，不願分割後須遷移。
　七、被告張仲光、張秀瑋：
　　　被告張仲光、張秀瑋所有之彰化縣○○鄉○○○段000地號土地（下稱系爭土地）之應有部分，業經鈞院以111年度員簡字第219號民事判決確定（代位分割遺產事件；下稱另案），以原物分割，並依應繼分比例分割為分別共有，則本件與另案為同一事件，故請求鈞院駁回原告之訴。
　八、被告張紹彰、張高明、張金鳳、張吉富、張登程、張珉偟、張義勇、呂景華、曹俊堅、張贊錫、張傳授、張林秀枝、張馨方、張永昌、張梨、張永桂、黃鴻良、黃素娟、黃若喬、張黃草、張勝義、張勝洲、江張黎花、張黎菊、張猛、黃張專、張東壁、張東卿、張麗香、張鴻猶、張秩修、張秩隆、張秩初、張秩裕、張璧讌、張明湖、張明珠、張明麗、張秀美、游進亨、滬億建設有限公司、黃敬容、黃鐛杞、楊淑美、張曹玉春等人均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亦未提出書狀作何聲明或陳述。
伍、兩造不爭執事項：
　　坐落於彰化縣○○鄉○○○段000地號土地（即系爭土地）為原告與被告所共有，並無因物之使用目的不能分割或契約訂有不分割之期限，惟共有人間對於分割方法不能協議決定。
陸、兩造爭執事項：
　　原告主張變價分割系爭土地，是否適當？
柒、本院之判斷：
一、按繼承人自繼承開始時，除本法另有規定外，承受被繼承人財產上之一切權利、義務，但權利、義務專屬於被繼承人本身者，不在此限，民法第1148條第1項定有明文。又按分割共有物乃直接對共有物之權利有所變動，性質上屬處分行為，故共有不動產之共有人中有已死亡者，依民法第759條規定，其繼承人，自非先經繼承登記，不得訴請分割共有物，而於該繼承人為被告之情形，為求訴訟之經濟，原告可就請求繼承登記及分割共有物之訴一併提起，即以一訴請求該死亡共有人之繼承人辦理繼承登記並請求該繼承人於辦理繼承登記後，與原告及其餘共有人分割共有之不動產【最高法院68年第13次民事庭會議決議㈡、70年第2次民事庭會議決議㈡、69年台上字第1134號判例意旨參照】。經查：系爭土地其餘共有人之繼承情形，經原告提出各共有人繼承系統表、被繼承人除戶戶籍謄本、各繼承人之戶籍謄本等件為憑，其中張建中之繼承人張景皓聲請拋棄繼承部分，亦有原告所提司法院家事事件公告查詢表在卷可稽，是各共有人之繼承人及應有部分即如附表所示。則原告起訴請求：㈠被告張林秀枝應對於被繼承人張建中所遺坐落於彰化縣○○市○○○段000000000地號土地之應有部分公同共有20分之1辦理繼承登記。㈡被告張林秀枝應對於被繼承人張米伶所遺坐落於彰化縣○○市○○○段000000000地號土地之應有部分公同共有20分之1辦理繼承登記。㈢被告楊淑美、黃鐛杞、黃敬容應對於被繼承人黃弘性所遺坐落於彰化縣○○市○○○段000000000地號土地之應有部分公同共有20分之1辦理繼承登記，為有理由，應予准許，爰判決如主文第1至3項所示。
二、按各共有人，除法令另有規定外，得隨時請求分割共有物。但因物之使用目的不能分割或契約訂有不分割之期限者，不在此限；共有物之分割，依共有人協議之方法行之。分割之方法不能協議決定，或於協議決定後因消滅時效完成經共有人拒絕履行者，法院得因任何共有人之請求，為裁判分割，民法第823條第1項、第824條第1、2項分別定有明文。次按提起分割共有物之訴，參與分割之當事人，以共有人為限。請求分割之共有物，如為不動產，共有人之應有部分各為若干，悉以土地登記簿登記者為準（最高法院67年台上字第3131號判例要旨參照），而法院裁判分割共有物，性質上為共有人間應有部分之交換，自屬處分行為，以處分權之存在為前提，而有處分權之共有人及其應有部分，即以土地及建物登記簿上所記載者為準，是法院應依土地登記簿上記載各共有人之應有部分裁判分割共有物。共有人或第三人縱對土地登記簿上記載之共有人或應有部分有所爭執，而另以訴訟處理，該訴訟之法律關係並非分割共有物訴訟所據之先決問題（最高法院101年度台抗字第224號、103年度台抗字第96號裁定意旨參照）。經查，兩造為系爭不動產共有人，有土地及建物第一類登記謄本在卷可憑，是原告請求將系爭不動產予以裁判分割，即無不合。
三、又共有物之分割，依共有人協議之方法行之。分割之方法不能協議決定，或於協議決定後因消滅時效完成經共有人拒絕履行者，法院得因任何共有人之請求，命為下列之分配：一、以原物分配於各共有人。但各共有人均受原物之分配顯有困難者，得將原物分配於部分共有人。二、原物分配顯有困難時，得變賣共有物，以價金分配於各共有人；或以原物之一部分分配於各共有人，他部分變賣，以價金分配於各共有人。以原物為分配時，如共有人中有未受分配，或不能按其應有部分受分配者，得以金錢補償之。以原物為分配時，因共有人之利益或其他必要情形，得就共有物之一部分仍維持共有，民法第824條第1、2、3、4項分別定有明文。再者，共有物之分割，應由法院依法為適當之分配，不受當事人主張之拘束，法院為共有物分割時，應斟酌共有人之意願、共有物之性質、價格、分割前之使用狀態、經濟效用、分得部分之利用價值及全體共有人之利益等有關情狀，定一適當公平之方法以為分割（最高法院49年台上字第2569號、68年台上字第3247號判決要旨、96年度台上字第108號判決意旨參照）。而分割共有物，究以原物分割或變價分配其價金，法院固有自由裁量之權，不受共有人主張之拘束，但仍應斟酌當事人之聲明，共有物之性質、經濟效用及全體共有人利益等，公平裁量。必於原物分配有困難者，始予變賣，以價金分配於各共有人。所謂原物分配有困難，係指共有物性質上不能以原物分配或以原物分配有困難之情形，例如共有物本身無法為原物分割，或雖非不能分割，然分割後將顯然減損其價值或難以為通常使用是（最高法院98年度台上字第223號判決意旨參照）。次查，本院於113年1月12日會同兩造勘驗系爭土地，西邊為員水路一段446巷之道路，土地上有磚造平房三幢，部分為空地，地面上僅有雜草，如附圖即彰化縣員林地政事務所土地複丈成果圖112年9月28日員土測字第152500號標示所示（本院卷第229頁），系爭土地呈不規則長方形狀，北寬南窄且無直接對外聯絡通行之道路，而共有人人數多達56人，多數共有人應有部分甚微，分得面積僅約2餘平方公尺至27餘平方公尺，如以原物分割，勢必導致該共有人分得面積過於狹小造成畸零地，無法建築使用，如再留設私設道路，共有人分得面積將更為狹小，徒然造成土地細分及減損系爭土地之經濟效用，此外，日後任一共有人如欲出售其分得部分，亦因欠缺獨立使用性而不易完成交易，此種分割方式不僅不符合經濟效用，是應認原物分配顯有困難，而不應採用原物分割方法，如採用變價分割之方法，則可使需用土地者取得土地所有權，土地產權單純，變價時有助於提高價值，故原告主張本件應以變價分割之方法為分割即無不當。
四、況變賣共有物時，除買受人為共有人外，共有人有依相同條件優先承買之權，有2 人以上願優先承買者，以抽籤定之，民法第824 條第7 項定有明文。揆其立法理由為：共有物變價分割之裁判係賦予各共有人變賣共有物，分配價金之權利，故於變價分配之執行程序，為使共有人仍能繼續其投資規劃，維持共有物之經濟效益，並兼顧共有人對共有物之特殊感情，爰增訂以變價分配時，共有人有依相同條件優先承買之權。但為避免回復共有狀態，與裁判分割之本旨不符，爰仿強制執行法第94條規定，有2 人以上願優先承買時，以抽籤定之。準此，採變價分割時，兩造自得依其對共有物之利用情形、對共有物在感情上或生活上是否有密不可分之依存關係，暨評估自身之資力等各項，以決定是否參與競標或行使優先承買之權利，以單獨或集合其他部分共有人一同取得共有物之所有權。衡諸上開各情，並參酌系爭不動產如以變價方式分配所得價金，經良性公平競價結果，共有人所能分配之金額可以增加，對於共有人而言，顯較有利，故系爭不動產採變價分配為妥當，爰判決如主文第4項所示。
五、綜上所述，原告本於共有人地位，請求就系爭不動產分割並定分割方法，核無不合。本院審酌共有人利益、共有物之利用及經濟效用，爰定分割方法如主文第4項所示。
六、末按共有人自共有物分割之效力發生時起，取得分得部分之所有權；應有部分有抵押權或質權者，其權利不因共有物之分割而受影響。但下列情形之一者，其權利移存於抵押人或出質人所分得之部分：一、權利人同意分割。二、權利人已參加共有物分割訴訟。三、權利人經共有人告知訴訟而未參加；前項但書情形，於以價金分配或以金錢補償者，準用第881條第1項、第2項或第899條第1 項規定，民法第824條之1 第1 項、第2 項、第3 項定有明文。惟關於抵押權移存於抵押人所分得部分，祇要符合民法第824 條之1第2項但書各款規定，應屬法律規定之法定效果，無庸當事人為任何聲明，縱有聲明，法院亦無庸於判決主文內諭知，僅於判決理由中說明已足（臺灣高等法院暨所屬法院98年法律座談會民事類提案第10號意旨參照）。查兩造共有之系爭不動產，已設定最高限額抵押權予受訴訟告知人有限責任第六信用合作社，被告滬億建設有限公司就其應有部分設定最高限額抵押權予受訴訟告知人有限責任第六信用合作社，有系爭土地登記謄本在卷可稽，依前揭規定，有限責任第六信用合作社就系爭不動產之分割自有法律上利害關係，而本院已依職權對其為訴訟告知，已如前述，惟其未參加訴訟，揆諸上揭規定，系爭不動產他項權利部第001項（登記順序006）最高限額抵押權移存於分割後抵押人滬億建設有限公司變價後所得價金上，並均準用民法第881條第1項、第2項之規定，對系爭不動產變賣所得分配價金具有前述之權利質權，併予敘明。
七、分割共有物之訴，核其性質，兩造本可互換地位，本件原告起訴雖於法有據，然被告之應訴乃法律規定所不得不然，且本件分割結果，共有人均蒙其利，是以，本院認本件訴訟費用，應參酌兩造於分割所得之利益之多寡，及兩造就該等不動產各自享有應有部分之比例等一切情事，由兩造依應有部分比例分擔較為公允，爰判決如主文第項所示。
八、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80條之1 、第85條第1項但書。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7　　月　　12　　日
                  民事第四庭    法  官　李言孫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如
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7 　　月　　12　　日
                                書記官  廖涵萱 


附表：彰化縣○○市○○○段000000000地號土地之共有人應有部分及本件訴訟費用負擔之比例
		編號

		共有人

		應有部分比例

		訴訟費用負擔比例



		１

		張水永

		24分之1

		24分之1



		２

		張世明

		48分之1

		48分之1



		３

		張蔡雲

		24分之1

		24分之1



		４

		張紹彰

		24分之2

		24分之2



		５

		張高明

		180分之1

		180分之1



		６

		張金鳳

		180分之1

		180分之1



		７

		張吉富

		180分之1

		180分之1



		８

		張志明

		48分之1

		48分之1



		９

		張儀堂

		8分之1

		8分之1



		１０

		張登程

		240分之1

		240分之1



		１１

		張珉偟

		20分之1

		20分之1



		１２

		張義勇

		32分之1

		32分之1



		１３

		林靜慧

		8分之1

		8分之1



		１４

		呂景華

		24分之1

		24分之1



		１５

		曹俊堅

		240分之1

		240分之1



		１６

		張贊錫

		64分之3

		64分之3



		１７

		張傳授

		60分之1

		60分之1



		１８

		張林秀枝

		公同共有
20分之1

		公同共有
20分之1



		１９

		張建中
之繼承人

		


		




		２０

		張米伶
之繼承人

		


		




		２１

		張馨方

		


		




		２２

		張永森

		


		




		２３

		張永昌

		


		




		２４

		張梨

		


		




		２５

		張永桂

		


		




		２６

		張煥裕

		


		




		２７

		黃弘性
之繼承人

		


		




		２８

		黃鴻良

		


		




		２９

		黃素娟

		


		




		３０

		黃若喬

		


		




		３１

		張黃草

		


		




		３２

		張勝義

		


		




		３３

		張勝洲

		


		




		３４

		江張黎花

		


		




		３５

		張黎菊

		


		




		３６

		張猛

		


		




		３７

		黃張專

		


		




		３８

		張明湖

		


		




		３９

		張明珠

		


		




		４０

		張明麗

		


		




		４１

		張秀美

		


		




		４２

		張新豐

		


		




		４３

		張東壁

		480分之1

		480分之1



		４４

		張東卿

		480分之1

		480分之1



		４５

		張麗香

		480分之1

		480分之1



		４６

		張鴻猶

		160分之1

		160分之1



		４７

		張秩修

		200分之1

		200分之1



		４８

		張秀瑋

		160分之1

		160分之1



		４９

		張秩隆

		200分之1

		200分之1



		５０

		張秩初

		200分之1

		200分之1



		５１

		張秩裕

		200分之1

		200分之1



		５２

		張璧讌

		200分之1

		200分之1



		５３

		滬億建設
有限公司

		320分之31

		320分之31



		５４

		張曹玉春

		48分之1

		48分之1



		５５

		游進亨

		80分之9

		80分之9



		５６

		張仲光

		160分之1

		160分之1



		備註：
一、原共有人張建中於民國107年4月15日死亡，繼承人為被告張林秀枝（本院卷第97頁以下）。
二、原共有人張米伶於民國108年11月19日死亡，繼承人為被告張林秀枝（本院卷第101頁以下）。
三、原共有人黃弘性於民國106年8月19日死亡，繼承人為被告楊淑美、黃鐛杞、黃敬容（本院卷第105頁以下）。
四、原共有人即被告游進亨於民國112年11月29日將應有部分移轉予訴外人張永昌（原告於113年7月3日呈報狀）。
五、原共有人即被告張仲光於民國112年11月27日將應有部分移轉予訴外人鄭美杏（原告於113年7月3日呈報狀）。

		


		


		





















臺灣彰化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2年度訴字第835號
原      告  林靜慧  
訴訟代理人  盧志科律師
被      告  張水永  
            張世明  
            張蔡雲  
上一人之
訴訟代理人  張錫安  
被      告  張紹彰  
            張高明  
            張金鳳  
            張吉富  

            張志明  
            張儀堂  
上一人之
訴訟代理人  曹美嬌  
被      告  張登程  
            張珉偟  
            張義勇  
            呂景華  
            曹俊堅  

            張贊錫  
            張傳授  
            張林秀枝（即張建中、張米伶之繼承人）

            張馨方  
            張永森  

            張永昌  
            張梨（國外公示

            張永桂  
            張煥裕  
            黃鴻良  
            黃素娟  
            黃若喬  
            張黃草  
            張勝義  

            張勝洲  

            江張黎花
            張黎菊  
            張猛    
            黃張專  
            張東壁  
            張東卿  
            張麗香  

            張鴻猶  
            張仲光  
            張秩修  
            張秀瑋  
            張秩隆  
            張秩初  

            張秩裕  
            張璧讌  
            張明湖  
            張明珠  
            張明麗  
            張秀美  

            游進亨  

            滬億建設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陳銳運  
被      告  黃敬容（即黃弘性之繼承人）

            黃鐛杞（即黃弘性之繼承人）

            楊淑美（即黃弘性之繼承人）

            張曹玉春（即張志鋒之繼承人）

            張新豐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分割共有物事件，本院於民國113年6月27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壹、被告張林秀枝應對於被繼承人張建中所遺坐落於彰化縣○○市○○○段000000000地號土地之應有部分公同共有20分之1辦理繼承登記。
貳、被告張林秀枝應對於被繼承人張米伶所遺坐落於彰化縣○○市○○○段000000000地號土地之應有部分公同共有20分之1辦理繼承登記。
參、被告楊淑美、黃鐛杞、黃敬容應對於被繼承人黃弘性所遺坐落於彰化縣○○市○○○段000000000地號土地之應有部分公同共有20分之1辦理繼承登記。
肆、兩造共有之坐落於彰化縣○○市○○○段000000000地號土地（面積：556.88平方公尺；使用分區：鄉村區；使用地類別：乙種建築用地）予以變價分割，所得價金由兩造按附表應有部分比例欄所示之比例分配。
伍、訴訟費用由兩造按附表訴訟費用負擔比例欄所示比例負擔。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事項：
　一、按「當事人就已起訴之事件，於訴訟繫屬中更行起訴，固為民事訴訟法第二百五十三條規定所不許，惟該條所禁止之重訴，自指同一事件而言。所謂同一事件，必同一當事人，就同一法律關係，而為同一之請求，若此三者有一不同，即不得謂為同一事件，而受重訴之禁止」；最高法院86年度台上字第3088號民事判決要旨參照。經查，本件原告係訴請裁判分割坐落於彰化縣○○鄉○○○段000地號土地（下稱系爭土地）之共有物；次查本院員林簡易庭111年度員簡字第219號民事判決（代位分割遺產事件；下稱另案），係將本件部分被告張東壁、張東卿、張麗香、張鴻猶、張仲光、張秩修、張秀瑋、張秩隆、張秩初、張秩裕、張璧讌等人對於系爭土地之應有部分公同共有20分之1，分割為分別共有。核本件當事人與另案當事人，被告顯然不同，復查本件原告為共有人之一，另案原告為非共有人即凱基商業銀行公司，則原告亦不同；又本件係以系爭土地之全部訴請分割，另案僅以系爭土地之應有部分公同共有20分之1，分割為分別共有，二者訴訟標的自屬不同；再者，本件原告與另案原告所為聲明，經查仍不同；因此，依上規定及說明，本件與另案並非同一事件，不受重訴之禁止，先予敘明。
　二、次按言詞辯論期日，當事人之一造不到場者，得依到場當事人之聲請，由其一造辯論而為判決，民事訴訟法第385條第1項前段定有明文。本件被告除張志明、張儀堂、張永森、張永昌等人外，其他被告均經合法通知且無正當理由，俱未於最後言詞辯論期日到場，經核無民事訴訟法第386條所列各款之情形，爰依原告之聲請，由其一造辯論而為判決。
貳、原告起訴主張：
　一、緣坐落於彰化縣○○鄉○○○段000地號土地（下稱系爭土地）為原告與被告所共有（原證1），並無因物之使用目的不能分割或契約訂有不分割之期限，惟共有人間對於分割方法不能協議決定，爰訴請裁判分割共有物。
　二、系爭土地呈不規則長方形狀，北寬南窄且無直接對外聯絡通行之道路，而共有人人數多達56人，多數共有人應有部分甚微，分得面積僅約2餘平方公尺至27餘平方公尺，如以原物分割，勢必導致該共有人分得面積過於狹小造成畸零地，無法建築使用，如再留設私設道路，共有人分得面積將更為狹小，徒然造成土地細分及減損系爭土地之經濟效用，是應認原物分配顯有困難，而不應採用原物分割方法，如採用變價分割之方法，則可使需用土地者取得土地所有權，土地產權單純，變價時有助於提高價值，故原告主張本件應以變價分割之方法為分割。
　三、原告聲明：
　　㈠被告張林秀枝應對於被繼承人張建中所遺坐落於彰化縣○○市○○○段000000000地號土地之應有部分公同共有20分之1辦理繼承登記。
　　㈡被告張林秀枝應對於被繼承人張米伶所遺坐落於彰化縣○○市○○○段000000000地號土地之應有部分公同共有20分之1辦理繼承登記。
　　㈢被告楊淑美、黃鐛杞、黃敬容應對於被繼承人黃弘性所遺坐落於彰化縣○○市○○○段000000000地號土地之應有部分公同共有20分之1辦理繼承登記。
　　㈣請准將兩造共有之坐落於彰化縣○○市○○○段000000000地號土地（面積：556.88平方公尺；使用分區：鄉村區；使用地類別：乙種建築用地）予以變價分割，所得價金由兩造按附表應有部分比例欄所示之比例分配。
　　㈤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
參、原告對於被告答辯內容之陳述：
　　被告張仲光、張秀瑋雖抗辯鈞院111年度員簡字第219號（代位分割遺產事件；下稱另案）已判決分割系爭土地確定等語，惟另案與本件非同一事件，故不可採。
肆、被告答辯：
　一、被告張水永、張世明：未居於系爭土地上。
　二、被告張蔡雲、張新豐：希望保留建物。
　三、被告張志明：無意見。
　四、被告張儀堂、張永昌：
　　　希望以原物分割，而保留土地及建物。
　五、被告張煥裕：不同意分割。
　六、被告張永森：居於系爭土地上已久，不願分割後須遷移。
　七、被告張仲光、張秀瑋：
　　　被告張仲光、張秀瑋所有之彰化縣○○鄉○○○段000地號土地（下稱系爭土地）之應有部分，業經鈞院以111年度員簡字第219號民事判決確定（代位分割遺產事件；下稱另案），以原物分割，並依應繼分比例分割為分別共有，則本件與另案為同一事件，故請求鈞院駁回原告之訴。
　八、被告張紹彰、張高明、張金鳳、張吉富、張登程、張珉偟、張義勇、呂景華、曹俊堅、張贊錫、張傳授、張林秀枝、張馨方、張永昌、張梨、張永桂、黃鴻良、黃素娟、黃若喬、張黃草、張勝義、張勝洲、江張黎花、張黎菊、張猛、黃張專、張東壁、張東卿、張麗香、張鴻猶、張秩修、張秩隆、張秩初、張秩裕、張璧讌、張明湖、張明珠、張明麗、張秀美、游進亨、滬億建設有限公司、黃敬容、黃鐛杞、楊淑美、張曹玉春等人均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亦未提出書狀作何聲明或陳述。
伍、兩造不爭執事項：
　　坐落於彰化縣○○鄉○○○段000地號土地（即系爭土地）為原告與被告所共有，並無因物之使用目的不能分割或契約訂有不分割之期限，惟共有人間對於分割方法不能協議決定。
陸、兩造爭執事項：
　　原告主張變價分割系爭土地，是否適當？
柒、本院之判斷：
一、按繼承人自繼承開始時，除本法另有規定外，承受被繼承人財產上之一切權利、義務，但權利、義務專屬於被繼承人本身者，不在此限，民法第1148條第1項定有明文。又按分割共有物乃直接對共有物之權利有所變動，性質上屬處分行為，故共有不動產之共有人中有已死亡者，依民法第759條規定，其繼承人，自非先經繼承登記，不得訴請分割共有物，而於該繼承人為被告之情形，為求訴訟之經濟，原告可就請求繼承登記及分割共有物之訴一併提起，即以一訴請求該死亡共有人之繼承人辦理繼承登記並請求該繼承人於辦理繼承登記後，與原告及其餘共有人分割共有之不動產【最高法院68年第13次民事庭會議決議㈡、70年第2次民事庭會議決議㈡、69年台上字第1134號判例意旨參照】。經查：系爭土地其餘共有人之繼承情形，經原告提出各共有人繼承系統表、被繼承人除戶戶籍謄本、各繼承人之戶籍謄本等件為憑，其中張建中之繼承人張景皓聲請拋棄繼承部分，亦有原告所提司法院家事事件公告查詢表在卷可稽，是各共有人之繼承人及應有部分即如附表所示。則原告起訴請求：㈠被告張林秀枝應對於被繼承人張建中所遺坐落於彰化縣○○市○○○段000000000地號土地之應有部分公同共有20分之1辦理繼承登記。㈡被告張林秀枝應對於被繼承人張米伶所遺坐落於彰化縣○○市○○○段000000000地號土地之應有部分公同共有20分之1辦理繼承登記。㈢被告楊淑美、黃鐛杞、黃敬容應對於被繼承人黃弘性所遺坐落於彰化縣○○市○○○段000000000地號土地之應有部分公同共有20分之1辦理繼承登記，為有理由，應予准許，爰判決如主文第1至3項所示。
二、按各共有人，除法令另有規定外，得隨時請求分割共有物。但因物之使用目的不能分割或契約訂有不分割之期限者，不在此限；共有物之分割，依共有人協議之方法行之。分割之方法不能協議決定，或於協議決定後因消滅時效完成經共有人拒絕履行者，法院得因任何共有人之請求，為裁判分割，民法第823條第1項、第824條第1、2項分別定有明文。次按提起分割共有物之訴，參與分割之當事人，以共有人為限。請求分割之共有物，如為不動產，共有人之應有部分各為若干，悉以土地登記簿登記者為準（最高法院67年台上字第3131號判例要旨參照），而法院裁判分割共有物，性質上為共有人間應有部分之交換，自屬處分行為，以處分權之存在為前提，而有處分權之共有人及其應有部分，即以土地及建物登記簿上所記載者為準，是法院應依土地登記簿上記載各共有人之應有部分裁判分割共有物。共有人或第三人縱對土地登記簿上記載之共有人或應有部分有所爭執，而另以訴訟處理，該訴訟之法律關係並非分割共有物訴訟所據之先決問題（最高法院101年度台抗字第224號、103年度台抗字第96號裁定意旨參照）。經查，兩造為系爭不動產共有人，有土地及建物第一類登記謄本在卷可憑，是原告請求將系爭不動產予以裁判分割，即無不合。
三、又共有物之分割，依共有人協議之方法行之。分割之方法不能協議決定，或於協議決定後因消滅時效完成經共有人拒絕履行者，法院得因任何共有人之請求，命為下列之分配：一、以原物分配於各共有人。但各共有人均受原物之分配顯有困難者，得將原物分配於部分共有人。二、原物分配顯有困難時，得變賣共有物，以價金分配於各共有人；或以原物之一部分分配於各共有人，他部分變賣，以價金分配於各共有人。以原物為分配時，如共有人中有未受分配，或不能按其應有部分受分配者，得以金錢補償之。以原物為分配時，因共有人之利益或其他必要情形，得就共有物之一部分仍維持共有，民法第824條第1、2、3、4項分別定有明文。再者，共有物之分割，應由法院依法為適當之分配，不受當事人主張之拘束，法院為共有物分割時，應斟酌共有人之意願、共有物之性質、價格、分割前之使用狀態、經濟效用、分得部分之利用價值及全體共有人之利益等有關情狀，定一適當公平之方法以為分割（最高法院49年台上字第2569號、68年台上字第3247號判決要旨、96年度台上字第108號判決意旨參照）。而分割共有物，究以原物分割或變價分配其價金，法院固有自由裁量之權，不受共有人主張之拘束，但仍應斟酌當事人之聲明，共有物之性質、經濟效用及全體共有人利益等，公平裁量。必於原物分配有困難者，始予變賣，以價金分配於各共有人。所謂原物分配有困難，係指共有物性質上不能以原物分配或以原物分配有困難之情形，例如共有物本身無法為原物分割，或雖非不能分割，然分割後將顯然減損其價值或難以為通常使用是（最高法院98年度台上字第223號判決意旨參照）。次查，本院於113年1月12日會同兩造勘驗系爭土地，西邊為員水路一段446巷之道路，土地上有磚造平房三幢，部分為空地，地面上僅有雜草，如附圖即彰化縣員林地政事務所土地複丈成果圖112年9月28日員土測字第152500號標示所示（本院卷第229頁），系爭土地呈不規則長方形狀，北寬南窄且無直接對外聯絡通行之道路，而共有人人數多達56人，多數共有人應有部分甚微，分得面積僅約2餘平方公尺至27餘平方公尺，如以原物分割，勢必導致該共有人分得面積過於狹小造成畸零地，無法建築使用，如再留設私設道路，共有人分得面積將更為狹小，徒然造成土地細分及減損系爭土地之經濟效用，此外，日後任一共有人如欲出售其分得部分，亦因欠缺獨立使用性而不易完成交易，此種分割方式不僅不符合經濟效用，是應認原物分配顯有困難，而不應採用原物分割方法，如採用變價分割之方法，則可使需用土地者取得土地所有權，土地產權單純，變價時有助於提高價值，故原告主張本件應以變價分割之方法為分割即無不當。
四、況變賣共有物時，除買受人為共有人外，共有人有依相同條件優先承買之權，有2 人以上願優先承買者，以抽籤定之，民法第824 條第7 項定有明文。揆其立法理由為：共有物變價分割之裁判係賦予各共有人變賣共有物，分配價金之權利，故於變價分配之執行程序，為使共有人仍能繼續其投資規劃，維持共有物之經濟效益，並兼顧共有人對共有物之特殊感情，爰增訂以變價分配時，共有人有依相同條件優先承買之權。但為避免回復共有狀態，與裁判分割之本旨不符，爰仿強制執行法第94條規定，有2 人以上願優先承買時，以抽籤定之。準此，採變價分割時，兩造自得依其對共有物之利用情形、對共有物在感情上或生活上是否有密不可分之依存關係，暨評估自身之資力等各項，以決定是否參與競標或行使優先承買之權利，以單獨或集合其他部分共有人一同取得共有物之所有權。衡諸上開各情，並參酌系爭不動產如以變價方式分配所得價金，經良性公平競價結果，共有人所能分配之金額可以增加，對於共有人而言，顯較有利，故系爭不動產採變價分配為妥當，爰判決如主文第4項所示。
五、綜上所述，原告本於共有人地位，請求就系爭不動產分割並定分割方法，核無不合。本院審酌共有人利益、共有物之利用及經濟效用，爰定分割方法如主文第4項所示。
六、末按共有人自共有物分割之效力發生時起，取得分得部分之所有權；應有部分有抵押權或質權者，其權利不因共有物之分割而受影響。但下列情形之一者，其權利移存於抵押人或出質人所分得之部分：一、權利人同意分割。二、權利人已參加共有物分割訴訟。三、權利人經共有人告知訴訟而未參加；前項但書情形，於以價金分配或以金錢補償者，準用第881條第1項、第2項或第899條第1 項規定，民法第824條之1 第1 項、第2 項、第3 項定有明文。惟關於抵押權移存於抵押人所分得部分，祇要符合民法第824 條之1第2項但書各款規定，應屬法律規定之法定效果，無庸當事人為任何聲明，縱有聲明，法院亦無庸於判決主文內諭知，僅於判決理由中說明已足（臺灣高等法院暨所屬法院98年法律座談會民事類提案第10號意旨參照）。查兩造共有之系爭不動產，已設定最高限額抵押權予受訴訟告知人有限責任第六信用合作社，被告滬億建設有限公司就其應有部分設定最高限額抵押權予受訴訟告知人有限責任第六信用合作社，有系爭土地登記謄本在卷可稽，依前揭規定，有限責任第六信用合作社就系爭不動產之分割自有法律上利害關係，而本院已依職權對其為訴訟告知，已如前述，惟其未參加訴訟，揆諸上揭規定，系爭不動產他項權利部第001項（登記順序006）最高限額抵押權移存於分割後抵押人滬億建設有限公司變價後所得價金上，並均準用民法第881條第1項、第2項之規定，對系爭不動產變賣所得分配價金具有前述之權利質權，併予敘明。
七、分割共有物之訴，核其性質，兩造本可互換地位，本件原告起訴雖於法有據，然被告之應訴乃法律規定所不得不然，且本件分割結果，共有人均蒙其利，是以，本院認本件訴訟費用，應參酌兩造於分割所得之利益之多寡，及兩造就該等不動產各自享有應有部分之比例等一切情事，由兩造依應有部分比例分擔較為公允，爰判決如主文第項所示。
八、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80條之1 、第85條第1項但書。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7　　月　　12　　日
                  民事第四庭    法  官　李言孫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如
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7 　　月　　12　　日
                                書記官  廖涵萱 

附表：彰化縣○○市○○○段000000000地號土地之共有人應有部分及本件訴訟費用負擔之比例
編號 共有人 應有部分比例 訴訟費用負擔比例 １ 張水永 24分之1 24分之1 ２ 張世明 48分之1 48分之1 ３ 張蔡雲 24分之1 24分之1 ４ 張紹彰 24分之2 24分之2 ５ 張高明 180分之1 180分之1 ６ 張金鳳 180分之1 180分之1 ７ 張吉富 180分之1 180分之1 ８ 張志明 48分之1 48分之1 ９ 張儀堂 8分之1 8分之1 １０ 張登程 240分之1 240分之1 １１ 張珉偟 20分之1 20分之1 １２ 張義勇 32分之1 32分之1 １３ 林靜慧 8分之1 8分之1 １４ 呂景華 24分之1 24分之1 １５ 曹俊堅 240分之1 240分之1 １６ 張贊錫 64分之3 64分之3 １７ 張傳授 60分之1 60分之1 １８ 張林秀枝 公同共有 20分之1 公同共有 20分之1 １９ 張建中 之繼承人   ２０ 張米伶 之繼承人   ２１ 張馨方   ２２ 張永森   ２３ 張永昌   ２４ 張梨   ２５ 張永桂   ２６ 張煥裕   ２７ 黃弘性 之繼承人   ２８ 黃鴻良   ２９ 黃素娟   ３０ 黃若喬   ３１ 張黃草   ３２ 張勝義   ３３ 張勝洲   ３４ 江張黎花   ３５ 張黎菊   ３６ 張猛   ３７ 黃張專   ３８ 張明湖   ３９ 張明珠   ４０ 張明麗   ４１ 張秀美   ４２ 張新豐   ４３ 張東壁 480分之1 480分之1 ４４ 張東卿 480分之1 480分之1 ４５ 張麗香 480分之1 480分之1 ４６ 張鴻猶 160分之1 160分之1 ４７ 張秩修 200分之1 200分之1 ４８ 張秀瑋 160分之1 160分之1 ４９ 張秩隆 200分之1 200分之1 ５０ 張秩初 200分之1 200分之1 ５１ 張秩裕 200分之1 200分之1 ５２ 張璧讌 200分之1 200分之1 ５３ 滬億建設 有限公司 320分之31 320分之31 ５４ 張曹玉春 48分之1 48分之1 ５５ 游進亨 80分之9 80分之9 ５６ 張仲光 160分之1 160分之1 備註： 一、原共有人張建中於民國107年4月15日死亡，繼承人為被告張林秀枝（本院卷第97頁以下）。 二、原共有人張米伶於民國108年11月19日死亡，繼承人為被告張林秀枝（本院卷第101頁以下）。 三、原共有人黃弘性於民國106年8月19日死亡，繼承人為被告楊淑美、黃鐛杞、黃敬容（本院卷第105頁以下）。 四、原共有人即被告游進亨於民國112年11月29日將應有部分移轉予訴外人張永昌（原告於113年7月3日呈報狀）。 五、原共有人即被告張仲光於民國112年11月27日將應有部分移轉予訴外人鄭美杏（原告於113年7月3日呈報狀）。    








